
第四章  《詩經》中的群像圖 

《詩經》中不僅個人形象描繪細膩生動，就連群體形像部份，也別具用心，

舉凡從內容的剪裁，事件的鋪陳，過程的描述，角色的形塑，場景的安排，氣氛

的營造等，都可看出詩人的巧思。所以，本研究針對群像圖的部份，選取了四大

類，一、王會諸侯圖；二、田獵圖；三、祭祀圖；四、宴飲圖。茲分成四小節來

探究《詩經》如何呈現這些群像圖，以及這些群像圖在周文化中所具有的歷史文

化意義。 

第一節  王會諸侯圖 

〈小雅．車攻〉 

我車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一章） 

田車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行狩。（二章） 

之子于苗，選徒嚻嚻。建旐設旄，搏獸于敖。（三章）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金舄，會同有繹。（四章） 

決拾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五章） 

四黃既駕，兩驂不猗。不失其馳，舍矢如破。（六章）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不驚，大庖不盈。（七章）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八章） 

《詩序》：「〈車攻〉，宣王復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復文、武之

竟土。脩車馬，備器械，復會諸侯於東都，因田獵而選車徒焉。」1據《竹書》

                                                 
1鄭玄：《毛詩鄭箋》，頁 76-77。 

 245



曾提到宣王會諸侯一事：「宣王九年，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2而《墨子．

明鬼》也提到此事：「周宣王殺其臣杜伯而不辜。……，其三年，周宣王合諸侯

而田于圃田，車數百乘，從者數千人滿野。」3從其描述「車數百乘，從者數千

人滿野」，則可看出當時會諸侯田獵時之盛況。此外，《石鼓文》第一句就是〈車

攻〉的內容，由其文辭仍可看出模仿〈車攻〉的痕跡4，而韓愈的〈石鼓歌〉則

據《石鼓文》的內容寫成，所以也曾提到這件史事5，由上而知《詩序》所言是

可信的。 

孔穎達曾云：「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6可見王會諸侯是件美

事。據《左傳》昭公四年，曾提到自夏朝至周代都曾有王會諸侯之事： 

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皆所以示諸侯禮也，諸侯所由用命也。

夏桀為仍之會，有緍叛之；商紂為黎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

戎狄叛之；皆所以示諸侯汏也，諸侯所由棄命也。7

既然自夏朝至周代都曾有會諸侯之事，但在《詩經》一書中，提到周王會諸侯一

事，卻只有〈小雅．車攻〉一篇，可見周在厲王被放逐於彘之後，王會諸侯田獵

之禮，廢而不行，而宣王能於積衰之後，蒐乘講武，蓄威昭德，以成中興之美8，

自有其歷史上重大的意義，故詩人特喜而美之。方玉潤《詩經原始》則更強調此

                                                 
2陳逢衡：《竹書紀年集證》，卷三十三，頁 420。 
3墨翟：《墨子》，卷八，頁 85-86。 
4 《石鼓文》第一鼓：「吾車既工，吾馬既同；吾車既好，吾馬既�」。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周宣王石鼓文定本》經類 200，（臺南：莊嚴出版社， 1997 年 2 月），卷上，頁 411。 
5韓愈〈石鼓歌〉：「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陵無人謫仙死，才薄將奈石鼓

何？周綱凌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

萬里禽獸皆遮羅。鐫功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留山阿……。」

見韓愈：《韓愈全集》，詩集卷七，頁 66-67。 
6
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647。 

7左丘明著/杜預集解/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頁 1437-1440。 
8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提到：「宣王丁積衰之後，乃能蒐乘講武，蓄威昭德，以成中興之美，以

復祖宗之舊，深合二公詰兵之意，故詩人喜而幸之。」（語見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七 ，

頁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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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重在會諸侯，而不重在事田獵，他說： 

不過藉田獵以會諸侯，修復先王舊典耳。昔周公相成王，管洛邑為東都以

朝諸侯。周室既衰，久廢其禮。迨宣王始舉行古制，非假狩獵不足懾服列

邦。故詩前後雖言獵事，其實歸重「會同有繹」及「展也大成」二句。9

但為什麼又說「非假狩獵不足懾服列邦」呢？因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威若

不振，則無以懾服人心，又古時國君貴族田獵都與軍事訓練有關10，所以周天子

借田獵以會諸侯，是展示軍威的大好時機，以此來威懾列邦，以便顯示天子的統

治地位。本小節僅就〈小雅．車攻〉一篇，以呈現周宣王會諸侯田獵畫面。 

〈車攻〉一詩，全詩八章，每章四句。首章言其車子堅固，四馬強壯，且奔

跑起來的速度既快又一致，要到東都會諸侯。二章則言此行的目的不僅是到甫草

                                                 
9方玉潤：《詩經原始》 頁 797-798。 
10據《周禮》卷七〈夏官．司馬〉載，古時打獵與軍訓分四季同時進行：「仲春敎振旅。」這裡

所說的「振旅」，指練習作戰之陣法與出入進退之動作，猶如今天所說的軍事演習。「遂以蒐田，

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蒐田就是春季田獵。肆師甸祝等官立表貉祭，

約束參加田獵的民眾，圍獵前先用火焚燒，將野獸驅趕出來，然後擊鼓圍獵，待火熄滅時就停止

田獵，將所獵得的禽獸用來祭社。「仲夏，敎茇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

如振旅。遂以苗田，如蒐之法，車弊，獻禽以享礿。」「茇舍」意即就地除草而為舍，猶今天所

說的野戰宿營。「夜事」，指夜間戒備防禦、夜戰等事。「苗田」即夏季田獵，「車弊」即停止驅獸

之車，意即停止田獵。「礿」凡夏季祭宗廟謂之礿。「仲秋，教治兵。」「治兵」，練習作戰也。「百

官載旟，各書事是與其號焉。」各級行政單位各以職事為名號，作為夜戰、防守、警戒時的辨別

標誌。「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羅弊，致禽以祀祊。」「獮田」，即秋季田獵。「羅弊」，即收網

停止田獵。「祊」，秋季田獵所獲獵物，主祭四方之神，故云「祀祊。」「仲冬，敎大閱。」仲冬，

舉行大檢閱。「前期，群吏戒眾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群吏以旗物鼓鐸鐲

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車徒，如戰之陳。皆坐，群吏聽誓於陣前。斬

牲以左右徇陳曰：不用命者，斬之。」在大檢閱的頭幾天，長官們要告戒各自的下屬，頒布作戰

的規則，管理園林的官吏虞人要芟除演習和田獵地區的雜草，設立距離不同的標幟。長官們率領

各部士卒和各種旗物、鼓、鐸、鐲鐃等裝備前來報到。天亮時，拿掉豎立的旗幟，處罰遲到者，

車輛士兵擺開作戰陣式，命令他們坐下，長官們站在隊伍前聽從誓戒，斬殺牲畜以示眾，告訴他

們：如果不服從令，不勇敢作戰的，格殺勿論。接著就按照程序進行軍事訓練，包括進退停起坐、

奔跑、推進、射箭、擊刺等等，然後擊鼓鳴鐃，命令隊伍後退到原地。「遂以狩田」，「狩田」，即

冬季田獵。於是舉行冬季大規模的田獵活動。「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

者駴，車徒皆躁，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捕獲的大獸要交公，捕得的小禽

可歸己。凡是捕獲的禽獸都要將它的左耳割下來作為計算成績的憑據。到了田獵地區的盡頭，鼓

聲大作，車輛兵員及步卒們大聲歡呼，於是傳令所有士兵停止狩獵，將所獲獵物獻祭郊外四方之

神，回到國城中又以所獲獵物祭享宗廟。由上述《周禮》所載可知，田獵分四季：蒐田（春蒐）、

苗田（夏苗）、獮田（秋獮）、狩田（冬狩）。田獵的同時也就是軍事訓練和演習的時候，兩者是

密不可分的。（語見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周禮》，卷二十八，頁 44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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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諸侯還兼行田獵。11三章言出征前之準備，從整飭士卒，集合、整隊、點名、

報數，到建旐設旄。12四章言四方諸侯駕著高大壯碩之馬而來。既朝見於王，則

服赤芾金舄之盛飾13，與王行會同之禮者。五章言射獵前的準備工作。六章言田

獵之情形。七章言軍紀嚴明，又君遇下有恩。末章則以「展矣大成」讚美君子作

結。依次寫來有條不紊，畫面生動。 

全詩由會諸侯前的準備活動描繪起，宣王準備率領著大隊的車馬，軍容整

齊、浩浩蕩蕩地要到東都會諸侯。因此，行前的準備可不能馬虎，從要求車子的

堅固、精選高壯的馬匹，到訓練嫺熟，使得馬兒們奔跑起來的步伐既快又一致。

有了堅固的車子以及訓練嫺熟、高壯的馬還不夠，因為宣王十分重視此次會諸侯

之事，所以，接下來就是精挑細選出一支精銳的部隊，從整飭士卒，集合、整隊、

點名、報數，行軍時豎著畫有龜蛇圖案的王旗，士兵們個個表現出精神抖擻、慷

慨激昂，雄壯威武地要到敖山狩獵去 。 

前來會同的諸侯們也有備而來：乘著高壯的馬兒，穿著紅色蔽膝、鑲著金色

線條的紅色鞋子，一副盛大又合禮的打扮，絡繹不絕地前來舉行會同之禮，場面

盛大，禮儀隆重。在狩獵之前，先將象骨做的「決」，套於右大指，以利鉤弦；

                                                 
11 《毛傳》：「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鄭箋》則云：「甫草者，甫田之草

也。鄭有甫田。」《孔疏》：「毛以為，宣王言我田獵之車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

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獵焉。當為我駕此車馬，我將乘之而往，狩獵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

田也。鄭唯以『東有甫草』為『圃田之草』為異耳。」孔穎達明白指出《毛傳》與《鄭箋》之不

同處，《毛傳》訓「甫」為「大」，《鄭箋》則以為「甫草者，甫田之草也。」故孔氏於下章又云：

「『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不宜為大，故易之為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

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

〈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

得往田焉。」由上述孔氏舉證得知：甫草是地名，在今河南一帶，又圃田在東都畿內，宣王可以

前往田獵，而甫草亦非《鄭箋》以為鄭國之甫田，因當宣王之世，並無鄭國。（分見鄭玄：《毛詩

鄭箋》，頁 77。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649-651。） 
12 《周禮．春官．宗伯》：「龜蛇為旐」，是一種畫有龜蛇圖案的大旗，是王旗的一種。（阮元校

勘：《十三經注疏．周禮》，卷二十七，頁 420。） 
13 「赤芾金舄」，《毛傳》：「諸侯赤芾金舄，舄，達屨也。」《鄭箋》云：「金舄，黃朱色也。」《孔

疏》：「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金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

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金舄者，即禮之赤舄也。故《箋》云：『金

舄，黃朱色』。加金為飾，故謂之金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

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

異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為通名也。」由上述所言可知：「金舄」，是一種加了金色為飾的

紅色鞋子，是屨中之最上達者。（分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77。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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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皮做的袖套「拾」，套於左臂，以保護手臂，並將弓矢的強弱輕重調配得宜，

做好射獵前的準備工作，以便獵事能進行順利。而在射獵的進行當中，諸侯們展

現合禮又和諧的表現，不得利者為得利者積禽，呈現一片和樂融融的氣氛。射獵

時，駕御的技術良好，使馬兒們能在掌控之中，不會偏離方向，而馬兒們彼此間

也配合有序、步伐合度，足見平時訓練之嫺熟。射獵的技術快又準，幾乎箭不虛

發，無堅不摧，即使是再兇猛的猛獸，無不應弦而倒，所獲獵物之多自不待言。

射獵完，仍維持良好的軍紀，只聽見蕭蕭的風聲中傳來陣陣的馬鳴聲，以及一片

隨風招展的旗海飄揚著，呈現一派肅穆的氣象。車上車下的士兵們仍保持著警

戒，所獲的獵物很多，充滿了整個君庖。14這次會諸侯的射獵活動，既展示了軍

威，使諸侯們不敢造次，又施與了君恩給諸侯，算是成功地完成了會諸侯這件大

事。 

第二節  田獵圖 

有關《詩經》的田獵詩，張西堂《詩經六論》中認定的田獵詩有〈周南．兔

罝〉、〈召南．騶虞〉、〈鄭風．叔于田〉、〈大叔于田〉、〈齊風．盧令〉、〈還〉等六

篇15；盧紹芬《詩經中古代生活的反映》認為有：〈周南．兔罝〉、〈召南．騶虞〉、

〈鄭風．叔于田〉、〈大叔于田〉、〈齊風．盧令〉、〈還〉、〈小雅．車攻〉及〈吉日〉

等八篇16；殷光熹於〈詩經中的田獵詩〉則認為有：〈周南．兔罝〉、〈召南．騶虞〉、

〈鄭風．叔于田〉、〈大叔于田〉、〈齊風．盧令〉、〈還〉、〈秦風．駟鐵〉、〈小雅．

                                                 
14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言不讙譁也。」《孔疏》：「言王之田獵，非直射良御善，

又軍旅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見悠悠然旆旌之狀，無敢有讙譁者。」詩句所描寫的雖然是

只聽到馬兒的鳴叫聲，看到旌旗飄揚的樣子，但其實暗指下句的「徒御不驚」及下章的「有聞無

聲」，因為軍紀嚴明，沒有任何的喧嘩聲，所以只聽到馬兒的鳴叫聲。「徒御不驚，大庖不盈」，《毛

傳》：「徒，輦也。御，御馬也。不驚，驚也。不盈，盈也。」《孔疏》：「徒行挽輦者，與車上御

馬者，豈不驚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不充滿乎？言充滿也。」詩句所述，是

指雖然射獵已經結束，但軍士們仍然保持著高度的警戒；所獲的獵物很多，充滿了整個君庖。（分

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77。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654。） 
15張西堂：《詩經六論》，（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年 9 月），頁 20。 
16盧紹芬：《詩經中古代生活的反映》，（香港：珠海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6 年 6 月）頁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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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攻〉及〈吉日〉等九篇17；在本研究中，將〈召南．騶虞〉、〈鄭風．叔于田〉、

〈大叔于田〉、〈齊風．盧令〉、〈還〉歸為典型獵者人物形象，至於〈小雅．車攻〉，

在前一小節中即談到，是屬於王會諸侯而田獵的詩篇，詩中完全以會諸侯為主

軸，田獵是次要的活動，故將其歸為王會諸侯圖。【參見附表四】另外，洪湛侯

於《詩經學史》中也談到：「《詩經》中的田獵詩所寫，既有個別獵手的打獵活動，

更有國君貴族大規模狩獵場面，一般說來，〈國風〉中的田獵詩，多屬於前者；〈小

雅〉中的田獵詩則屬於後者。」18洪氏所言，大體是不錯的，然而〈秦風．駟鐵〉

雖是〈國風〉詩篇，卻也屬國君貴族大規模狩獵場面的那一類，而〈小雅．車攻〉

雖有田獵的活動，但整首詩則是強調王會諸侯為主，故本小節所探討的《詩經》

中人物群象的田獵圖則以〈秦風．駟鐵〉、〈小雅．吉日〉為主，並兼比較〈小雅．

車攻〉、〈吉日〉二詩，因為〈吉日〉與〈車攻〉都曾描寫周宣王親自舉行的田獵

活動，但是這兩首詩在描述田獵的目的、內容、氣氛和語言特色等方面卻有顯著

的差異19，故分析比較此二詩所呈現畫面之不同。 

一、〈秦風．駟驖〉 

駟驖孔阜，六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一章） 

奉時辰牡，辰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二章） 

遊于北園，四馬既閑。輶車鸞鑣，載獫歇驕。（三章） 

《詩序》：「〈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樂焉。」20《孔

疏》：「作〈駟驖〉詩者，美襄公也。秦自非子以來，世為附庸，未得王命。今襄

公始受王命為諸侯，有遊田狩獵之事，園囿之樂焉，故美之也。」21《詩序》、《孔

                                                 
17殷光熹：〈詩經中的田獵詩〉，頁 127。 
18洪湛侯：《詩經學史》，（北京：中華書局，2004 年 9 月），頁 668。 
19陳奐：《詩毛氏傳疏》：「昭三年《左傳》：『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

子產乃具田備。』案此〈吉日〉為出田之證。〈車攻〉會諸侯而遂田獵，〈吉日〉則專美宣王田也。

一在東都，一在西周。」陳氏所言大略說明了宣王兩次田獵的目的、意義、及其地點之不同處。

（語見陳奐：《詩毛氏傳疏》，頁 465。） 
20鄭玄：《毛詩鄭箋》，頁 51。 
21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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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都認為〈駟驖〉是因為秦襄公始受王命為諸侯，而有遊田狩獵之事，園囿之

樂，故〈駟驖〉是一篇美秦襄公田狩之詩。但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據《史記》

所載，以為： 

按《史記》：「秦文公元年，居西垂宮。三年，文公以兵七百人東獵。四年，

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此詩當即是文公東獵之事，居西垂而東獵，其

亦有略地岐豐之意乎！又按文公三年即平王之九年。……，秦文公東獵而

外，其他君田狩之事，史皆無所見，則此詩之當屬文而不屬襄明矣。22

何氏認為《史記》中僅記文公東獵之事，其他君無所見，故認定〈駟驖〉一詩當

屬文公而非指襄公。但陳子展則引馬敘倫《石鼓文為秦文公時物考》（《北平圖書

館刊》七卷二號）說：「《吳人石》中之中囿孔□，即〈秦風．駟驖〉詩之北園，

在汧，汧源乃秦襄公故鄉。」23所以，陳子展認為此為秦襄公詩亦無不可。陳氏

又據郭沫若《古刻彙考序》說：「閱〈秦風．詩序〉，言〈駟驖〉美襄公也。始命

有田狩之事、園囿之樂焉。則是與《石鼓文》乃同時之作。詩云：『遊於北園，

四馬既閑』，蓋即西畤之後苑矣。」24皆可作為〈駟驖〉乃秦襄公時詩之證。陳

子展並以為〈秦風〉無美莊公、文公詩。《詩序》：〈車鄰〉美秦仲，〈駟驖〉、〈小

戎〉都是美襄公。25 是以，〈駟驖〉一詩，應是一首描寫秦襄公田獵的詩。因為

秦襄公能夠有田狩之事、園囿之樂，正意味著秦襄公政治身分的轉變－由附庸成

為諸侯26，此詩的重大意義即在此，故詩人美之。而《史記》所言：「文公以兵

七百人東獵」，當是一種準軍事行動的田獵，因為下文接著提到：「四年，至汧渭

之會。」故若為準軍事行動的田獵，則與〈駟驖〉中的語言、內容明顯不符。因

                                                 
22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九（上），頁 607-608。 
23陳子展：《詩三百解題》，頁 461。 
24陳子展：《詩三百解題》，頁 461。 
25陳子展：《詩三百解題》，頁 462。 
26孔穎達《毛詩正義》：「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禮

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為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由上述可知：只有諸侯才

享有「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這樣的禮儀，至於附庸的身分則是沒有的。（語見孔穎

達：《毛詩正義》，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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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此詩當屬襄公而不屬文公。 

〈駟驖〉全詩共三章，先寫出獵、射獵到獵後27，井然有序：第一章寫出獵，

言馬之精良，御之良善，襄公與親信隨從一起出獵。28第二章寫射獵，言虞人驅

獸29，獸之碩大，公之善射也。第三章寫獵後，田事既畢，四馬徐行，輕車鳴鸞，

田犬休息。30

所以，全詩所呈現出的畫面是：一開始即全力描摹諸侯所屬的車馬之盛，出

獵時乘著精良的車馬，並且由御術嫺熟的親信隨從為其執掌繮繩，駕車時表現一

副自信滿滿、與有榮焉的樣子，更突顯出秦襄公身分的尊貴非凡。第一個畫面不

僅描寫出獵的情景，還交代了其中的主要人物。至於秦襄公車馬之盛，隨從之多，

以及弓弩之強，作者雖未大肆著墨，但卻可藉由想像得知。第二個畫面立刻轉到

了獵場，虞人把養得肥肥壯壯的禽獸驅趕出來讓秦襄公射殺，襄公隨即射向禽獸

的左邊，箭一發就中，大有收穫。31此畫面所表現不僅是襄公射技之高超，最主

要是呈現襄公貴為諸侯，意氣風發的一面。第三個畫面則寫獵後，秦襄公的興致

轉為遊覽觀賞，馬兒載著他和親信隨從們從容不迫地來到北園，只聽到鸞鈴作

響，只見兩隻田犬居然趴在車上。田犬能夠得到這樣的待遇，應是獵後大有收穫，

                                                 
27《孔疏》：「田狩之事，三章皆是也 ……。獵則就於囿中，上二章囿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

下章園中事也。」（語見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411。）孔氏以為此詩「倒本」，末章才言未獵

之前，調習車馬之事。然觀《詩》言獵事，皆順次言之，未有於末章倒言獵前之事者。（語見余

培林：《詩經正詁》，頁 343。） 
28 《詩》：「公之媚子」，《毛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箋》云：「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

也。……，言襄公親賢也 。」（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51。）呂東萊則曰：「公之媚子，不

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語

見呂祖謙：《呂氏家塾讀詩記》，卷十二，頁 510。）呂氏不贊成親賢之說，但似乎也未解釋清楚

「媚子」之意。朱熹：「媚子，所親愛之人。」（語見朱熹：《詩經集註》，頁 59。）以今語解之

則是：「親信隨從」也，似較貼切詩義。 
29 《詩》：「奉時辰牡，辰牡孔碩」，《箋》云 ：「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 。」（語見鄭玄：《毛詩

鄭箋》，頁 51。）然而孔穎達據《周禮．地官》則認為：「田獵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驅禽，故

知奉是時牡，謂虞人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

獸之文。」（語見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412-413。）當以孔氏所言為是。 
30 朱熹：「田事已舉，故遊于北園，……，以車載犬，蓋以休其足力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

亦此類。」（語見朱熹：《詩經集註》，頁 59。） 
31孔穎達曰：「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腢，為上殺，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為乾豆

也。」（語見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655。）從左邊射之，指傷其左體，從而保持右體的完整，

這除了與古代祭祀禮儀有關外，也表示能練到這樣的射箭技法並不容易，所以《詩》於「公曰左

之」之後，接著說「舍拔則獲」，表現他射技的精準、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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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對田犬的描寫，可以想像主人得意興奮之情。第三個畫面所描寫的重點不在秦

襄公身上，反將鏡頭落在四馬從容徐行的樣子、傳來陣陣輶車上鸞鑣作響的聲

音，以及田犬被載，一副悠閒享受的樣子，作者以這樣的畫面結束，其實是在暗

示秦襄公此次田獵的成功，以及彰顯襄公之德。全詩由上到下的喜樂之情表露無

遺32，包括安排親信隨從的同行、虞人驅趕肥壯的禽獸給襄公射殺、襄公射技精

準的表現以及獵後人、馬、犬悠閒遊園的畫面，字裡行間洋溢著歡愉的氣氛，以

及發自內心的喜悅，其所欲呈現的即是秦襄公由附庸的身分轉為諸侯的那份殊

榮，所以，詩人藉由田狩之事，園囿之樂以美之也。詩三章，將秦襄公一次狩獵

的全部過程寫得十分生動而簡潔。足見此篇作者善於剪裁，能夠截取狩獵中最具

典型性的情節，就像一名優秀的攝影師兼剪接師，他不僅攝下了秦襄公一次狩獵

的三個精采場景，從頭到尾完全沒有冷場，而且巧妙地聯成一體，一氣呵成。 

二、〈小雅．吉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車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一

章）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鹿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二

章）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率左右，以燕天子。（三

章）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醴。（四

章） 

《詩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不自盡以奉其上焉。」33

《孔疏》：「作〈吉日〉詩者，美宣王田獵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

                                                 
32 方玉潤：「今秦始有田狩事，其與民同樂可知也，即民之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亦可知也。」

（語見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593。） 
33鄭玄：《毛詩鄭箋》，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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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下，王之田獵能如是，則羣下無不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

之也。慎微，即首章上二句是也。接下，卒章下二句是也。四章皆論田獵，言田

足以揔之。特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機，尚留意於馬祖之神，

為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游田， 或意在適樂，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

是恩隆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特言之也 。」34由上述可知，〈吉日〉

是一首讚美周宣王田獵的詩句，美其能於日理萬機之餘，尚能慎於祭馬祖之微

事，又能恩意接及群下，故此詩除了描寫周宣王田獵宴賓，是屬娛樂消遣性質之

外，還藉此詩來體現周天子的「恩隆于臣下」。 

〈吉日〉敘述周宣王從戊辰日祭祀馬祖、庚午日出獵到田獵後宴群臣的一個

過程。所寫是春季田獵，是按照天子田獵禮儀程序進行的：首先是吉日選擇35
；

再則是對馬神的祭祀36；三是挑選強壯的馬匹37；四則強調獵車堅好38；五則特寫

田獵場所及獸群；六是描述弓矢技巧；七是獵獲物後之君臣宴樂。 

所以，〈吉日〉一詩所呈現的田獵畫面是：出獵前，先由卜巫擇定吉祥的戊

辰日，祭拜馬祖神。然後卜巫再擇定吉祥的庚午日，亦即戊辰日的第三天出獵，

顯示周宣王對於此次的田獵非常慎重。之後整治車馬，校人須根據群馬的毛色、

體形大小、力量強弱進行分類編隊39，並精選隨從周宣王的車馬，做好行前的準

                                                 
34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656。 
35 《禮記．曲禮》：「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語見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禮記》，卷三，

頁 59。）而屈萬里《詩經詮釋》則更進一步解釋：「凡天干之奇數為剛日，偶數為柔日；戊，剛

日也。《禮》云：『外事以剛日』，田獵外事也。」（語見屈萬里：《詩經詮釋》，頁 325。）所以，

田獵祭馬祖所挑選的吉日是屬剛日的戊辰日，而田獵時的的吉日也是屬剛日的庚午日。 
36據《周禮．夏官．校人》載：「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

獻馬講馭夫。」（語見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周禮》，卷三十三，頁 495。）可知祭馬祖是在

春季，因為田獵要用馬力，所以祭馬祖以求馬兒強健，如此才能驅逐禽獸而助田獵。 
37據《周禮．夏官．校人》載：「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凡屬軍事活動（包括田獵）的事，挑

選毛色同類、能力相當的馬頒發之。也就是說，校人須根據群馬的毛色、體形大小、力量強弱進

行分類編隊，並精選天子和隨從的車馬，也就是詩中第二章所說的「既差我馬」。（語見阮元校勘：

《十三經注疏．周禮》，卷三十三，頁 496。） 
38據《周禮．夏官．校人》載：「田獵，則帥驅逆之車。」田獵時，有專門驅趕禽獸與逆止其出

圍之車馬。（語見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周禮》，卷三十三，頁 496。） 
39朝廷下設專門管理馬的官兵：「校人，掌王馬之政，辨六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

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弩馬一物。」所謂「一物」，即同類之意，指馬的毛色、形態、能

力相同等。「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 「毛馬」，指毛色相同的馬。「頒」，頒發，

發給。（語見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周禮》，卷三十三，頁 49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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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工作。接著就準備登上大土坡，來享受追逐獸群飛快奔跑的樂趣。虞人駕著驅

逆之車，將獸群從大土坡、漆沮之水邊一路趕到到周宣王準備打獵的地方40，而

獸群們有的跑、有的走，三五成群，非常壯觀。虞人們為了討周宣王歡心，於是

率兵卒驅趕野獸於包圍圈內，以便周宣王射殺。周宣王展現了他高超的射技，一

箭就射中了小豬，就連大野牛也難逃他的箭下，身手十分矯健，整個射獵的過程

相當順利，大有斬獲。射獵結束後，將獵物烹成佳肴，並準備好甜酒宴請群臣。

整個田獵活動洋溢著輕快的氣氛，上下一派和諧，呈現一幅君臣田獵後共飲共樂

圖。 

〈吉日〉與〈車攻〉都是寫周宣王親自舉行的田獵活動，但是這兩首詩在描

述田獵的目的、內容、氣氛和語言特色等方面卻有顯著的差異。所以，方玉潤斬

釘截鐵地表示〈車攻〉、〈吉日〉田獵目的之不同處：「此宣王獵于西都之詩，不

過畿內歲時舉行之典，與〈車攻〉之復古制大不相侔。」41〈車攻〉寫的是為了

復先王之舊典，而會同諸侯並舉行田獵活動，時間是夏季，地點是在離鎬京較遠

的東都雒邑附近的甫草和敖山，有長途的行軍過程，這時軍隊的紀律嚴明與否很

重要，故要能表現出王者之師的氣象來，才能威震列邦，因為沿途要經過若干諸

侯的境土，狩獵時有許多諸侯的部隊也會參加，整個過程中存在著威脅與危險，

隨時隨地都有突發狀況的可能性，所以，必須保持高度的警戒。因此，在〈車攻〉

詩中十分重視天子威嚴的呈現，但詩人並不直接描寫周宣王，而是藉由王者之師

的軍容整肅、聲勢浩大，以及高度戒備的行軍活動來表現，著重寫其軍威、軍容、

軍紀、行軍等場面，至於有關射獵的內容卻成了次要的部份，所以，只有概括敘

述射獵前的準備活動－「決拾既佽，弓矢既調」，射獵時的相互合作－「射夫既

同，助我舉柴」，以及表現射技的高超、身手不凡－「不失其矢，舍矢如破」，至

於獸群的部份並無著墨。而〈吉日〉所寫則是周宣王一次常規性的歲典，是一種

帶有娛樂性質的田獵活動，所以整個氣氛的鋪排、人物活動的描寫，都是圍繞著

                                                 
40 《孔疏》：「上言乘車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見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

明也。」（語見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657。） 
41 方玉潤：《詩經原始》 頁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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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宣王，並以田獵為主。而田獵活動舉行的時間是在春季，地點是在西京王畿以

內的渭北原野，詩裡有描寫趕獸羣的場面，場面十分盛大。但因為周宣王是這個

活動的主角，所以，不管是描寫獸群，或是虞人趕群獸的畫面，都是為了討周宣

王的歡心，以供其射殺，詩中並以「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特寫周宣王高超的射技及勇猛的射獵畫面，最後則「以御賓客，且以酌醴」，將

其所獵之物宴飲群臣，詩中洋溢著輕快的氣氛，呈現一幅君臣田獵後共飲共樂

圖，與〈車攻〉一詩中嚴肅的氣氛、莊重雍容的畫面，截然不同。《呂氏家塾讀

詩記》中說：「〈車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禮，所以見王

賦之復焉；所以見軍實之盛焉；所以見師律之嚴焉；所以見上下之情焉；所以見

綜理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42
因為〈車攻〉、〈吉日〉二詩

皆有田獵活動，但二者所欲呈現之思想意義卻是不同， 所謂「王賦之復、軍實

之盛、師律之嚴」，可於〈車攻〉一詩中見之，而「上下之情、綜理之周」，則於

〈吉日〉詩中顯現無遺，故呂氏之言，可謂深中肯綮。 

第三節  祭祀圖 

《詩經》中的祭祀詩，絕大部分集中在〈周頌〉裡面。西周的貴族統治者，

為了求福祿、敬祖宗，他們經常進行大規模的祭祀，創作很多頌歌，配合各類音

樂舞蹈，在各種祭祀儀式中，進行演奏。43但根據簡怡美《詩經三頌與楚辭九歌

比較研究》中的研究：「三〈頌〉為祭祀歌辭，所記錄者或為讚頌之辭，或為熱

舞盛況，或稱祭品之美，或言佈置之景，並無祭祀過程。」44又李山於《詩經的

文化精神》一書中也提到：「〈頌〉為祭祀獻歌，〈雅〉為對祭祀活動的描繪。」45

是故，本小節有關《詩經》中的祭祀群像圖，即以〈小雅〉中的〈楚茨〉、〈信南

山〉、〈甫田〉、〈大田〉四篇為主，此四詩中，或祭祀祖先，或祭田祖或祭土地神、

                                                 
42呂祖謙：《呂氏家塾讀詩記》，卷十九，頁 504。 
43洪湛侯：《詩經學史》，頁 657。 
44簡怡美：《詩經三頌與楚辭九歌比較研究》，（台北：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頁 144。 
45李山：《詩經的文化精神》，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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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之神，對祭祀活動的描繪細緻、具體生動。是以，以此四詩，觀其如何呈現

祭祀時的群像圖。 

一、〈小雅．楚茨〉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

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福。（一章）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

孔明。先祖是皇，神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福，萬壽無疆。（二章）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炙，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醻

交錯，禮儀卒度，笑語卒獲，神保是格。報以介福，萬壽攸酢。（三章） 

我孔熯矣，式禮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神嗜飲食。卜爾

百福，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四章） 

禮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神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

送尸，神保聿歸。諸宰君婦，廢徹不遲。諸父兄弟，備言燕私。(五章） 

樂具入奏，以綏後祿。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神嗜

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六章） 

《詩序》：「〈楚茨〉刺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降喪，民卒流亡，

祭祀不饗，故君子思古焉。」46《孔疏》進一步解釋：「作〈楚茨〉詩者刺幽王

也。以幽王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

饑饉。天又降喪病之疫，民盡皆棄業，流散而逃亡。祭祀又不為神所歆饗，不與

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

墾闢，年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樂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不然，

故刺之。」47《詩序》和《孔疏》皆認為〈楚茨〉是君子思古之明王，故作此詩

刺幽王。而方玉潤則認為《序》因無辭，而創思古之論，方氏曰：「〈楚茨〉六章，

                                                 
46鄭玄：《毛詩鄭箋》，頁 99。 
47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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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十二句，自此篇至〈大田〉四詩，辭氣典重，禮儀明備，非盛世明王不足以語

此，故序無辭以說之，不得不創為傷今思古之論，然詩實無一語傷今，顧安得謂

之思古耶？」48余培林則駁《序》思古之意，而認為：「『楚楚者茨，言抽其棘。』

此作者親見之景也。『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我孔熯矣，式禮莫愆。』此作者親歷之事也。豈是『思古』之詞？」49  

再者，何楷則直言此非衰世之詩，何氏曰：「今觀此詩與〈信南山〉等，始

終皆稱美豐登祭祀之盛，無一毫幾微不滿之意，其非衰世之詩甚明。」50而呂東

萊則認為德盛政修之時才能達到〈楚茨〉一詩所言之內容，呂氏云：「〈楚茨〉極

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至詳至備，所以推明先王致力於民者盡，則致力於

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

德盛政修何以致之。」51亦如姚際恆所言：「〈楚茨〉此唯泥『自昔何為』一句耳。

不知此句正喚起下『黍稷』句，以見黍稷之所由來也。其餘皆詳敘祭祀，自始至

終，極其繁盛，無一字刺意。」52是以，綜上所述，並觀〈楚茨〉一詩所呈現是

人和年豐之狀，應是盛世明王之詩，而非幽王之詩，且詩中並無任何刺意，〈楚

茨〉一詩，當是農事既成，王者祭宗廟之詩。 

〈楚茨〉一詩六章，其所表現王者祭宗廟，層次井然，周詳備至。首章先言

農事，再言豐收後以為酒食，以享祭祀。53二章寫祭祀前的準備活動。三章則寫

祭祀禮儀。四章寫祝官致神意以告主人。五章寫禮畢送尸後而燕私。54末章則寫

與同姓宗族之宴饗。 

                                                 
48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930-931。 
49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冊，頁 231。 
50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中，頁 463。 
51呂祖謙：《呂氏家塾讀詩記》，卷十二，頁 560。 
52姚際恆：《詩經通論》，卷十一 ，頁 229 – 230。 
53王質：《詩總聞》：「大凡詩人言祭祀，必以農事起辭，言農事，必以祭祀續辭，言農事祭祀，

必以福祿結辭，三者未有闕一者也。」(語見王質：《詩總聞》，卷十三，頁 254。 )〈楚茨〉一 詩，

亦符合此一規律。 
54 〈楚茨〉整個祭祀的過程以「尸」為重心，因為「尸」是先祖所憑依，稱為「神保」。首先，

由祖先化身的「尸」接受享獻、酬、酢等過程，而後，「皇尸」通過「工祝」的傳話來表達賜福

之意，最後以鐘鼓之樂來送「尸」，神保回歸上帝左右。祭禮之後，就是燕禮。（語見張樹國：《樂

舞與儀式—宗教倫理與中國上古祭歌型態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年，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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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統治者對祖先極其崇拜，經常要舉行隆重的祭祖典禮55，這在當時是一

項重大的活動，而〈楚茨〉是一首周王祭宗廟的詩，其所呈現的畫面是依祭祀前、

祭祀中、祭祀後，三個先後時間為線索，並隨著時間而轉換不同的空間，而開展

與祭祀有關的事件描述。首先第一個畫面是在農事上，為了使所種的黍稷能夠生

長茂盛，就必須非常辛苦地去除影響作物生長的蒺藜，如此，農作的收成才會良

好，而有了成千成萬的穀倉收穫之後，就準備好酒食來祭祀祖先56，先迎尸安坐，

並勸其食用食物。57以求大福。 

緊接著開始一連串祭祀前的準備活動。大夫們儀容之盛、趨進有節地參與祭

祀58，先將牛羊洗滌乾淨，準備祭祀。59 有的解剝其皮，有的將其煮熟，有的將

牲體放在裝祭品的器皿中進獻出來。這時祝則於門內祭祀，祭祀之禮非常完備，

祖先們高興地來享用。主祭者有福了，神報孝孫以大福，孝孫享大福則能使國祚

更長久。 

主持廚事的人，態度非常敬慎，動作非常敏捷60，俎中之牲體甚大，有的用

燒肉的方式61，有的則以物貫肉舉於火上烤62，主婦們態度非常謹慎63，為了助祭

的人，準備了很多盛放在豆中的殽類，賓主相互敬酒64，禮儀都合法度，賓主盡

                                                 
55《禮記．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語見阮元

校勘：《十三經注疏．禮記》，卷十二，頁 242。） 
56劉曄原‧鄭惠堅《中國古代祭祀》：「祭祀供品豐盛充足，代表百姓豐衣足食，和睦安定，代表

了國君治國的功德，這樣神靈才會降福，否則便是虛報和欺騙。國君只有同時得到百姓的擁戴和

神靈的福佑才會安享其國，福壽康寧。」（語見劉曄原‧鄭惠堅：《中國古代祭祀》，台北：台灣

商務印書館，1998 年 9 月，頁 203-204。）所以，這也就是為什麼〈楚茨〉一詩的篇目在祭祀，

而詩的一開頭卻是談農事的原因。故王質：《詩總聞》也說：「大凡詩人言祭祀，必以農事起辭，

言農事，必以祭祀續辭，言農事祭祀，必以福祿結辭，三者未有闕一者也。」(語見王質：《詩總

聞》，卷十三，頁 254。 )〈楚茨〉一 詩，亦符合此一規律。 
57《孔疏》：「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妥也。為其嫌不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

侑也。」（語見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812。） 
58余培林《詩經正詁》：「《詩》凡言『濟濟』，皆盛多之貌。此言大夫儀容之盛也。凡言『蹌蹌』，

皆趨進之貌。此言大夫趨進有節也。」（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冊，頁 225。） 
59鄭玄《毛詩鄭箋》：「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孔疏》：「據四時則嘗先於烝，經先烝後嘗，便文

耳。」但屈萬里及余培林皆認為此泛指祭祀。（分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99。孔穎達：《毛詩

正義》，頁 814。屈萬里：《詩經詮釋》，頁 404。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26。） 
60朱守亮《詩經評釋》：「踖踖，敬慎敏捷之狀。」（語見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624。） 
61余培林《詩經正詁》：「《箋》：『燔肉也。』即燒肉。」（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冊，頁 227。） 
62朱守亮《詩經評釋》：「炙，以物貫肉舉於火上以烤之也。」（語見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624。） 
63《毛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99。） 
64朱守亮《詩經評釋》：「醻，同酬，導飲也，始由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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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祖先神降臨，報以大福，報以萬壽。65

主祭者祭祀時的態度非常敬謹，所有的儀式皆依禮而行不敢有誤。祝官將神

意傳達給主祭者66，將賜福給主祭者，因為芬芳的享祀物品，讓祖先神很喜歡67，

所以要給予主祭者百福，因為祭祀的行為合於法度，所以，神會按照主祭者祈求

的期望，使其實現。祭祀時的禮容既齋敬又敏疾不怠慢68，祭品之陳列既嚴正又

整齊，神將賜主祭者福祿萬萬年。 

祭祀完畢後，準備鐘鼓以送尸，主祭之孝孫往堂下西面之位69，祝官傳達神

意告訴主祭者，神很滿意地吃飽喝醉了，尸則起而離開所受祭之位，接著鳴鐘鼓

送尸，祖先神靈回去了。所有家臣主婦為了表達敬意，迅速地撤去祭品70，所有

的同姓宗族齊聚準備私宴。71

此時，原本祭時之樂皆入奏於寢72，準備私宴的開始。所有的菜餚都呈上，

同姓宗族們無人嗟怨，都一起歡樂來慶祝。吃飽了喝醉了，大大小小、老老少少

都頭拜至地表示：「祖先神對於這次祭祀很滿意、很喜歡，一定會使主祭者長壽

73，而您的祭祀既順於禮，物又得其時，就因為您做到了這樣，才能得到神的賜

福，所以，您的子子孫孫千萬不可廢棄這個祭禮，一定要代代延續下去啊！」74

                                                                                                                                            
為醻。交錯，來往也。句謂賓主互相敬酒。」（語見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625。） 
65劉曄原‧鄭惠堅：《中國古代祭祀》：「人們相信對神誠實、恭恭敬敬地祭祀，會得到神的救助，

神是有靈驗的，祖先神尤其如此；祭品豐盛只是一個方面，德行才是最主要的。德行包括方方面

面，最主要的是不能違禮。」（語見劉曄原‧鄭惠堅：《中國古代祭祀》，頁 150-151。）所以，

祭祀時態度要誠心敬意，不違禮，如此，才能得到祖先的庇祐，永享萬壽大福。 
66鄭玄：《毛詩鄭箋》：「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00。） 
67姚際恆《詩經通論》： 「古人于祭，慮其不極誠敬則神不饗，故祝詞以『神嗜飲食』告之。」

（語見姚際恆：《詩經通論》，卷十一，頁 231。） 
68屈萬里《詩經詮釋》：「齊，當讀為齋，敬也。稷，疾也。敏疾不怠慢也。」（語見屈萬里：《詩

經詮釋》，頁 405。） 
69鄭玄《毛詩鄭箋》：「以祭禮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00。） 
70鄭玄《毛詩鄭箋》：「不遲，以疾為敬也。」（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00。） 
71王質《詩總聞》：「諸宰君婦亟疾廢徹以享神之物，及致祭之人所謂飲福受胙也，尊屬如諸父者

皆與，卑屬如諸弟者皆與，中屬如諸兄者皆與，三者總諸屬也，所以言備言私。」（語見王質：《詩

總聞》，卷十三，頁 255。） 
72《孔疏》：「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樂，皆復來入於寢而奏之。」（語見孔穎達：《毛

詩正義》，頁 823。）至於「寢」是指何處？朱守亮：《詩經評釋》：「古者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

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語見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627。） 
73余培林《詩經正詁》：「言君明德馨香，神既喜君之飲食，是以使君壽考也。」（語見余培林：《詩

經正詁》下冊，頁 230。） 
74王質《詩總聞》：「禮既順，物又時，享祀之道盡矣，惟勿廢而長行之，此皆美辭。」（語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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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詩誠如姚際恆所言：「煌煌大篇，極備典制。其中自始至終，一一可按，雖繁

不亂。《儀禮》〈特牲〉、〈少牢〉兩篇皆從此脫胎。」75

崇拜和祭祀祖先目的，無外乎向神靈祈求保佑，祭祖成為身分的標誌，因此

也成為政權存在的象徵76，所以，藉祖先神來加強人間君主的權威，維護宗族的

團結。是以，〈楚茨〉全詩即以「誠心敬意」為主軸，詩人不直接寫犧牲菜肴之

豐盛，而是通過祭前參祭的人忙碌地準備活動來表現這一意思。所以，詩人更不

惜筆墨，大肆描繪眾人繁忙、宰牛殺羊，為俎為豆的場面。「或剝或亨」、「或肆

或將」、「或燔或炙」等句，寫廚師們謹慎而熟練的宰割烹飪，簡潔生動。疊字「濟

濟蹌蹌」、「踖踖」、「莫莫」的使用，則使人物更具形象。詩中的描寫，不管是主

祭者或參祭者皆塑造出一種恭敬敏疾而又合法度的形象，極言祭祀禮儀的隆重與

整飭，這也是主祭者對先祖敬誠的表現。而祭後私宴的豐盛和賓客對主祭的滿

意，同樣表現主祭的誠意。祭祀活動本身關乎人群，特別是同姓人群的團結，而

結尾處「莫怨具慶」、「大小稽首」之句，無疑又是對祭畢宴享活動所具有的「親

骨肉」社會功能的鄭重明示。77所以，全詩所營造出來的是熱烈盛大、莊重敬肅、

和氣團結的景象及氣氛。 

二、〈小雅．信南山〉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理，南東其畝。（一

章）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益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二

章）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年。（三

章） 

                                                                                                                                            
質：《詩總聞》，卷十三，頁 255。） 
75姚際恆：《詩經通論》，卷十一，頁 231。 
76劉曄原‧鄭惠堅：《中國古代祭祀》，頁 139。 
77李山：《詩經的文化精神》，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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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田有廬，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四

章）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鸞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五

章）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福，萬壽無疆。（六

章） 

《詩序》：「〈信南山〉刺幽王也，不能脩成王之業，疆理天下，以奉禹功，

故君子思古焉。」78朱熹則以為：「此詩大指與〈楚茨〉略同。」79蓋指公卿有

田祿者，力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80，但方玉潤認為此非關公卿之詩，而應與

周天子有關，故曰：「詩中灌酒迎牲，謂為天子諸侯之禮，且曰獻之皇祖，則更

非諸侯之所宜言矣。」81姚際恆則更是直言：「此篇與〈楚茨〉略同。」82綜上

所述，〈信南山〉一詩應是詠王者祭祀祖先之詩。 

〈信南山〉全詩六章。首章寫河山地利之功，及禹與曾孫開墾之勞。第二章

述天時之和及豐年之兆。第三章寫豐收後，以黍稷祭祀求福。第四章則是以瓜菹

祭祀求福。第五章以酒牲祭祀。第六章總述祭祀完備，而得大福。由田事而生長，

而收穫，而祭祀，而得福，敘事又有先後次第也。
83

是以，〈信南山〉所呈現的祭祀圖，其描繪的順序是先從地利、天時、而後

談到祭祀。首先描繪終南山下這片綿延廣闊的原野，是古時大禹曾經親手整治

的。而今寬廣平坦整齊的田原上，是由主祭者耕種的。不但畫好了界壟，還治好

了溝塗，順著地勢及水勢錯綜布列著。冬天時，當天空全為雲所遮，一副將下雪

的樣子，接著雪真的紛紛落下。再加上春天時下點小雨，因為雨水充足，潤澤著

                                                 
78鄭玄：《毛詩鄭箋》，頁 100。 
79朱熹：《詩經集註》，頁 122。 
80朱熹：《詩經集註》，頁 120。 
81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936。 
82姚際恆：《詩經通論》，卷十一，頁 232。 
83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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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所以，極適於農作物的生長。84疆界田畔十分整齊，所種的黍稷非常茂盛，

主祭者將收割來的穀物，做成酒食用來祭祀，並將其賜予尸及助祭者，這樣的祭

祀，能夠使主祭者長壽萬年。田中有房舍，便於耕種，而田壟之上則種滿了瓜，

可以盡地利，一點也不浪費。將瓜剖剝並做成醃漬物，進獻給祖先85，這樣主祭

者能夠長壽並得到上天的賜福。祭祀時用酒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86，並以清

酒、紅色的公牛獻於祖先。接著拿著製作精美、有鸞鈴的刀，來開啟牠的毛，以

告祖先這紅色公牛的毛色是純的，肉體是新鮮的，用來表示主祭者的誠意，接著

取下牠的脂膏，用於祭祀時燃艾草以求神。87黍稷以為酒食，瓜果醃製為菹，騂

牡殺為犧牲，都是用作祭祖的供品，祭品如此豐盛美潔，用來祭祀祖先，祭物的

氣味芬芳，香氣上達，祭祀十分完備，祖先們都回來受享，所以，能夠報以大福，

賜給主祭者長壽萬萬年。 

〈信南山〉一詩，是以大自然為背景，從地上的綿延廣闊的田野，平整的田

畝及溝渠，到天上的雨雪紛紛，四時充美，都是為了鋪排下面的主題－「祭祀」，

因為四時充美，才能有瓜、黍稷、清酒、騂牡等完備的祭品來祭祀祖先，所以〈信

南山〉祭祀的虔敬是由祭祀物品之豐來呈現，而與〈楚茨〉是通過祭前參祭的人

忙碌地準備活動來表現誠敬有所不同。是以，〈信南山〉祭祀的群像圖是以農事

為主，但不言農事之勞，而是從「維禹甸之」的創業，到「曾孫田之」，瓜、黍

稷的收成，在在表現其謹慎守成又感恩的心，而真正提及祭祀的部份則有尸賓的

「餕餘之禮」88，也是藉由豐收後的祭祀，透露感恩之心，因為這些都是祖先遺

留下來的福祉，尸賓才有機會享用。此外，就是藉由祭祀時的「祭以清酒，從以

騂牡。享于祖考，執其鸞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從其細膩的動作及其敬謹

                                                 
84姚際恆《詩經通論》云：「田事：冬雪宜大，春雨宜小。『雰雰』，以言雪大，『霢霢』以言雨小。」

（語見姚際恆：《詩經通論》，卷十一 ，頁 232。）故冬雪大、春雨小，極適於農作物的生長。 
85朱熹《詩經集註》：「於畔上種瓜以盡地利，瓜成剝削，淹漬以為菹，而獻皇祖。」（語見朱熹：

《詩經集註》，頁 122。） 
86「從以騂牡」，余培林：「祭時先以酒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

下册，頁 235。） 
87余培林《詩經正詁》：「取血與脂膏，合以黍稷，實之於蕭，燔之以求神於陽也。」（語見余培

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35。） 
88所謂「餕餘」，就是吃祖先吃剩下的食物，這是祖先留下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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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度來表現其誠意。 

三、〈小雅．甫田〉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年。今適南畝，或耘

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一章）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

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女。（二章） 

曾孫來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易

長畝，終善且有。曾孫不怒，農夫克敏。（三章） 

曾孫之稼，如茨如梁。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福，萬壽無疆。（四章） 

《詩序》：「〈甫田〉刺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89《鄭箋》：「刺

者，刺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90《鄭箋》甚至認為〈甫田〉與稅

賦制度有關：「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

井田之法，則一成之數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

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里，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見其數，從井通

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91呂東萊則駁之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陋矣。執訊獲醜，戰士之慶也，黍稷

稻梁，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梁之豐，以為天下之慶盡在此矣。」92呂氏

又曰：「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勞農，見農夫敬布田野，或耘

或耔，而其黍稷薿薿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間進其髦俊者以勞勉之。」

呂氏認為此為君王勞農並御田祖祈福之詩，故此詩當為周盛王時之詩，而非衰世

                                                 
89鄭玄：《毛詩鄭箋》，頁 103。 
90鄭玄：《毛詩鄭箋》，頁 103。 
91鄭玄：《毛詩鄭箋》，頁 103。 
92呂祖謙：《呂氏家塾讀書記》，卷十二，頁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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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詩93，而方玉潤的分析更為詳實，方氏認為：「此王者祈年因而省耕也，祭方

社，祀田祖，皆所以祈甘雨，非報成也。觀其或耘或耔，曾孫來省，以至嘗其饁

食，非春夏耕耨時乎？至末章極言稼穡之盛，乃後日成效，因『農夫克敏』一言，

推而言之耳，文章有前路，自有後路，賓主須分，乃得其妙，不然方祈甘雨，何

以便報成也？」94所以，〈甫田〉一詩，當是詩人詠君王勞農祈豐年祭祀之詩。 

〈甫田〉一詩，全詩四章，一章述勤農之事。二章則以禮備樂盛以祈神。三

章述君王饁禮，重農愛民之事。四章寫稼穡之盛，祭神求福之事。方玉潤認為此

詩：「稼穡之盛，由於農夫克敏；農夫克敏，由於君上能愛農以事神。全篇章法

一線，妥貼周密，神不外散。」95

是以，〈甫田〉一詩所呈現的君王祈豐年祭祀之群像圖，是以敬天重農的思

想為主題來表現的，因君王重農，所以農夫克敏；因農夫克敏，所以能有稼穡之

盛；因稼穡之盛，所以君王能得大福，故君王祭神以求豐年，可見重農、豐收、

福祿、祭神，四者關係密切，環環相扣，任何一環節都疏忽不得。於是詩一開始

即描繪那廣闊的田土，因為有廣闊的田土，所以收成才能成千上萬；因為收成很

多，倉庫裝都裝不下，舊的糧食都還沒吃完，新糧又大豐收，自古以來都是如此，

所以，君王將舊糧給農人食用，空出倉廩來儲放新糧。君王到南畝來巡視，有的

農人在除草，有的則在覆土培根，非常勤勞忙碌地在耕種，所以，黍稷才能長得

那麼茂盛。於是君王停在那兒稍作休息，並接見農夫中最優秀的，體察下情，聽

聽他們說的話，慰勞慰勞他們。君王來到這兒，看到了農夫的婦子一起來送飯的

情形，田官非常高興地嚐嚐飯菜是否甘美。田中的農作物能夠長得那麼多又那麼

好，全都是因為君王重農愛民96，使得農人更加勤奮耕種的結果。 

緊接著是收穫之前的祭祀活動，準備了祭神的飯，盛於祭器中，同時準備了

純色的羊，來祭祀土神及四方之神。因為今天田畝能夠那麼肥沃，收穫能夠那麼

                                                 
93呂祖謙：《呂氏家塾讀書記》，卷十二，頁 563。 
94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940。 
95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940。 
96姚際恆《詩經通論》：「王者省耕，至于嘗其饁食，古王之愛民重農如此。 」(語見姚際恆：《詩

經通論》，卷十一 ，頁 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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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全是神賜之福。所以，準備了琴、瑟、鼓等樂器，來迎接后稷之神。97並祈

求能夠天降甘霖98，要使黍稷的收穫能夠豐盛，要使老百姓們都能養活一家子。

請求這些神祇施展神力，使黍稷稻粱不受旱、澇、蟲災危害，確保稼穡豐收，到

時要派萬輛車來載運，要再蓋更大更高的穀倉來儲放這些稼穡。農夫能有這樣的

福報，也是因為君王之德，所以，也藉由祈神求福，祝君王萬壽無疆。 

整個祭禮中粢盛羅列，犧羊間陳；琴瑟緩奏，鼓聲激昂；農民載歌載舞，歡

慶喜悅。詩人從不同的角度和側面，把祭祀的場面寫得有聲有色，熱鬧非凡，給

人一種如聞其聲，如見其人的藝術享受。所以全詩從稼穡的茂盛，祭祀的熱鬧，

到期望穀物的豐收，君民的關係是親切融洽的，氣氛是熱烈的。就連祭祀的場面

也不是嚴肅的，而是帶有喜樂的心來祈神，格調明快熱烈，主祭者洋溢著喜悅自

得的神情，因為他是受民愛戴的君王，是受神護祐的君王。所以，〈甫田〉一詩

所呈現的君王祈豐年祭祀之群像圖，沒有〈楚茨〉莊嚴肅穆的場面，君王的形象

是親民愛民，而不是高高在上的，是可以與民同樂的；而農民們也是本著喜樂的

心參與祭祀慶祝，君民上下和樂，更顯示出君王之德，由其德而顯其誠，所以，

自不需藉由祭物之豐或祭禮之嚴來表其誠敬。 

四、〈小雅．大田〉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

且碩，曾孫是若。（一章）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不稂不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

祖有神，秉畀炎火。（二章）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不穫穉，此有不斂穧；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利。（三章） 

                                                 
97方玉潤《詩經原始》：「於方社則詳禮物，於田祖則詳樂器，互文以見義。」（語見方玉潤：《詩

經原始》，頁 939。）所以，不管是祭社、祭方、祭田祖，於祭物、樂器等祭禮上，無一不備，

十分虔敬。 
98姚際恆《詩經通論》：「『以祈甘雨』，只是祭田祖而順祈之，非別為雩祭也。」（語見姚際恆：《詩

經通論》，卷十一，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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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孫來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來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

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福。（四章） 

《詩序》：「〈大田〉刺幽王也。言矜寡不能自存焉。」99余培林駁之曰：

「詩明言『遺秉』、『滯穗』，『伊寡婦之利』，而《序》謂『矜寡不能自存』，

誤矣。」100朱熹《詩經集註》云：「此詩為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若以答前篇

之意也。」101余氏並認為：「以文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二語觀之，其說近

是；然以之衡度全詩，則仍未全合。實則此詩乃記辛勤耕作之歷程及豐收後之祭

神活動。始述播種，次述除害，再述豐收，末述祭神，非久於農事者不能為也。」

102朱守亮也認為：「此農夫樂豐年祭祀之詩。」103按〈大田〉一詩是樂豐年祭祀

之詩當無誤，然主祭之人當為君王，而非農夫，由詩中「曾孫來止」，及其祭時

使用「騂黑」，可知其身分當為君王，而非一般的農夫。故此詩應是君王樂豐年

而祭祀之詩。 

〈大田〉一詩，一章寫春天播種，從選種、備具、下田、播種。二章則述夏

日除草、除蟲之勞。三章則寫秋季收割，雖寡婦亦得其利。末章則言豐收後周王

祭祀之誠。全詩依春耕、夏耘、秋收、冬祭進行，層次分明有序。 

〈大田〉一詩所呈現的祭祀圖，是從祭祀前的耕種描繪起：面積廣大的田，

收成多。因此，相對地，勞動的任務繁重，準備的工作亦多，播種之前，要選擇

優良的種子，這是保證豐收的首要任務。其次，是修理好農具，所謂「工欲善其

事，必先利其器。」然後，農夫們扛著銳利的犁，帶著優良的品種，到南畝耕種。

就這樣，開始了一年中最重要的春耕播種活動。終於，皇天不負苦心人，播下的

種子，轉瞬間長成了一大片挺直壯碩的禾苗，讓君王看了，非常滿意。104

                                                 
99鄭玄：《毛詩鄭箋》，頁 103。 
100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44。 
101朱熹：《詩經集註》，頁 124。 
102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44-245。 
103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636。 
104朱守亮《詩經評釋》：「『曾孫是若』，言順曾孫之意願。」（語見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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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之後就是夏日除害，除了除草，還要驅蟲，除去害苗之草較易，驅蟲則

較難，尤其在當時，相對於現代社會而言，生產力和科學技術是極為低下的，但

所幸有田祖之神的幫助與庇祐，可藉由夜間舉火來消滅螟、螣、蟊、賊等四種害

蟲105，這樣才能使稻禾從穀殼生而未合，到殼已合而實未堅，到最後的稻穗堅實

又飽滿，一路健康生長。然而這豐收在望的成果裡面，需要滴下多少農夫們辛勤

的汗水，包含著多少農夫們與自然災害的艱苦抗爭。故以驅蟲作為重點描寫，因

為一旦稍有疏失，蟲災的危害特別大，可能造成一年的心血化為烏有，所以，面

對蟲災肆虐，農夫們不是聽天由命，而是嚴正地警告牠們：「無害我田穉!」進

而採取驅趕坑殺的行動，於是「秉畀炎火」，目的是使猖狂的害蟲葬身火窟。106

接著因為有雨水的滋潤，不管是公田、私田，都有很棒的收成。所以，有尚未收

穫的穉禾；有割而未收束的穉禾；有遺棄的禾把；有滯留於野，遺棄之禾穗，就

連寡婦都因此而獲利，可見收穫之豐。107

所以，君王來到這兒，看到了農夫的婦子一起來送飯的情形，田官非常高興

地準備祭品祭四方之神，所準備的祭品有牛、豬、羊108、黍稷，以求神明賜予大

福。 

                                                 
105屈萬里《詩經詮釋》：「夜舉火於田間，則蝗蟲之屬，皆投火自焚；一若田祖之神馳而投之於火

也。」（語見屈萬里：《詩經詮釋》，頁 413。） 
106這在後來成為古代人們滅蟲的傳統方法，《舊唐書》中即記載：「開元四年，山東蝗蟲大起，﹙姚﹚

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蟊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蜮，

以及蟊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蟲既解畏人，易為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不辭勞。蝗既解

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盡……。』乃遣御史分道殺蝗。」利用

火終於撲滅蟲害，保住了莊稼。由此可見〈大田〉滅蟲經驗記載對後來的重大影響。﹙語見劉昫

等撰：《舊唐書．姚崇傳》，《文津閣四庫全書．舊唐書》史部‧正史類 93，卷九十六，列傳第

四十六，北京：商務印書館，2005 年，頁 759。） 
107姚際恆《詩經通論》有云：「『彼有不穫穉』至末，極形其粟之多也，即上篇『千倉萬箱』之意，

而別以妙筆出之，非謂其有餘而不盡取也，非謂其與鰥寡共之也，非謂其為不費之惠也，非謂其

不棄於地也。而解者不知，偏以此等為言，且以『粒米狠戾』為反襯語。」 (語見姚際恆：《詩

經通論》，卷十一，頁 235-236。 )而方玉潤《詩經原始》也認為：「此篇省斂，本欲形容稼穡之

多，若從正面描摹，不過千倉萬箱等語，有何意味？且與上篇犯複，尤難出色，詩只從遺穗說起，

而正穗之多，自見其穗之遺也，有低小之穗，為刈穫之所不及者，有刈而遺忘，為束縛之所不備

者，亦有束縛雖備，而為輦載之所不盡者，且更有輦載雖盡而折亂在壠，為刈穫所不削，而束縛

難拾者，凡此皆寡婦之利也，事極瑣碎，情極閒淡，詩篇盡情曲繪刻摹無遺，娓娓不倦，無非為

多稼穡一語設色生光，所謂愈淡愈奇，愈閒愈妙，善於脫法耳。」（語見方玉潤：《詩經原始》，

頁 943-945。）方、姚二人均認為詩中所言「彼有不穫穉，此有不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是言豐收之狀。 
108《毛傳》：「黑，羊豕也。」（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04。）羊、豬同牛為三牲，屬太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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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一詩所呈現的祭祀圖，是因豐年而祭祀，所以主要寫祭祀前的農事

辛苦，從春耕、夏耘、秋收，之後才進到冬祭的主題，在此詩中，祭祀時所呈現

的除了虔敬、感恩的心外，最重要還表達了仁愛之心，從「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到「彼有不穫穉，此有不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利」，可以知之。

〈大田〉一詩沒有〈甫田〉熱鬧的場面，但卻有感人的畫面。雖然，〈大田〉詩

中祭祀的場面僅以「來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一

語帶過，但因為政者的無私，有仁愛之心，感動天地，所以，能賜予福祿萬萬年。 

綜而言之，誠如王質所言：「大凡詩人言祭祀，必以農事起辭，言農事，必

以祭祀續辭，言農事祭祀，必以福祿結辭，三者未有闕一者也。」109而〈楚茨〉、

〈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皆符合此一規律。雖皆以農事開頭，以祭祀

續辭，以福祿結辭，但因祭祀目的不同，其所呈現的畫面也不盡相同，即使〈楚

茨〉、〈信南山〉都是王者祭祀宗廟之詩，但二者之寫作風格並不相同，誠如姚際

恆所言：「上篇鋪敘閎整，敘事詳密；此篇則稍略而加以跌蕩，多閒情別致，格

調又自不同。」110從內容上來看，〈楚茨〉篇詳敘祭祀儀禮典制和祭祀活動的情

形，而〈信南山〉對這些卻寫得極其簡略，詩人的重點似乎不在寫祭祀諸事來表

明對先祖的崇拜和誠敬，而是更注重祭品之豐盛及「因祭祀而推原粢盛所自出。」

111故〈信南山〉一詩所呈現的祭祀風貌自與〈楚茨〉不同。而〈大田〉一詩，與

〈甫田〉大同小異。此二詩，雖都為豐年而祭祀，但〈甫田〉是先祭祀而祈豐年，

而〈大田〉則是因豐年而祭祀。〈甫田〉是君王祈豐年祭祀之詩，側重寫君王的

省耕、祈年、大穫，故從王者一面盡力描摹，所以，〈甫田〉「詳於察與省，而略

於耕；此篇（〈大田〉）詳於斂與耕，而略於省與察」。112

在人物形象的部份，參祭者方面，有大夫威儀有容，廚師的敬慎敏捷，君婦

的敬謹，尸、祝、田官的各擅其職，在在呈現堅守禮儀法度的形象，表現對神的

                                                 
109王質：《詩總聞》，卷十三，頁 254。 
110姚際恆：《詩經通論》，卷十一 頁 233 。 
111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930。 
112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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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意。而在君主形象部份，〈楚茨〉一詩所呈現的君主（主祭者）形象是恭敬敏

疾而又合法度的形象；〈信南山〉是謹慎守成又感恩的君主形象；〈甫田〉是親

民愛民、受民愛戴，有德的君主形象；〈大田〉則是無私的、有仁愛之心的君主

形象。形象雖稍有不同，但其對神的恭敬誠意之心卻是相同的，所以，都能享有

神所賜予的大福。 

第四節  宴飲圖 

宴飲詩或稱為燕飲詩或宴饗詩、燕饗詩。趙沛霖曾針對宴飲詩定義說：「《詩

經》中的宴飲詩又稱宴饗詩，一般是指那些專寫君臣、親朋歡聚宴享的詩歌。」

113
孔德凌則針對宴飲的性質及內容提出其看法： 

宴飲詩是關於君臣諸侯、親朋宗族之間朝聘大饗、聚會燕飲及祭祀後合族

共宴、祈福饗尸等宴飲活動的詩歌，表現君子與貴族的美德、威儀，主人

的慈惠、大方，賓客的感謝和頌祝，酒食的豐盛，祭祀的虔誠，禮節的周

備。114

而劉耀娥則認為：「廣義來說，凡是可用於宴飲奏樂的詩，都可稱為宴飲詩，這

是從『用詩』的角度來看的，詩的內容不一定和宴飲主題有關。就狹義上來講，

以宴飲為主題或詩辭中含有宴飲之意的詩，始可稱為宴飲詩，這是就『作詩之意』

而言的。」115 是以，本節中對於「宴飲」的界定，則採劉耀娥狹義宴飲的定義，

而研究範圍則以趙沛霖、江乾益、劉耀娥等三人所提出之宴飲詩之詩篇為主，並

從其中篩選出以宴飲為主題，詩中有宴飲之名物，且具有豐富群像者，作為本研

究之對象，計有〈小雅．鹿鳴〉、〈常隸〉、〈伐木〉、〈彤弓〉、〈桑扈〉、

〈頍弁〉、〈賓之初筵〉、〈瓠葉〉、〈大雅．行葦〉、〈既醉〉、〈鳧鷖〉、

                                                 
113趙沛霖：〈詩經宴飲詩與禮樂文化精神〉，《天津師大學報》第 6 期，（1989 年），頁 60。 
114孔德凌：《詩經宴飲詩與周代禮樂文化》，（曲阜： 曲阜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4 年 4 月），

頁 4。 
115劉耀娥：《詩經宴飲詩研究》，（台中：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6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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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頌．有駜〉等十二篇。【參見附表五】 

《詩經》中的宴飲詩，可說是上古展現禮樂文化最淋漓盡致的作品。是以本

研究即以上述十二篇為研究範圍，以觀《詩經》中如何呈現宴飲之群像。 

一、〈小雅．鹿鳴〉 

呦呦鹿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

好我，示我周行。（一章） 

呦呦鹿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不恌，君子是則是傚。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二章） 

呦呦鹿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樂且湛。我有

旨酒，以燕樂嘉賓之心。（三章） 

《詩序》：「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

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116朱熹《詩經集註》則說：「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

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禮，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不通，而無以盡

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禮，以通上下之情。」117姚際

恆指出《詩序》將「嘉賓」和「群臣」連言，是由於「《儀禮．燕禮》、〈鄉飲

酒禮〉皆歌此詩，意兼四方之賓及鄉之賓言之，不知〈燕禮〉、〈鄉飲酒禮〉作

於《詩》後，正謂凡燕賓取此詩而歌之，非此詩之為燕賓而作也。」118所以，姚

氏認為〈鹿鳴〉是一首燕群臣之詩。而方玉潤也針對「群臣」和「嘉賓」提出看

法，他說：「夫嘉賓即群臣，以名分言曰臣，以禮意言曰賓，文武之待群臣如待

大賓，情意既洽而節文又敬，故能成一時盛治也。」119方氏亦認為嘉賓即群臣，

並強調在上位者誠意對下，也要求在下者誠意對上，君臣之間關係融洽，無心防，

                                                 
116鄭玄：《毛詩鄭箋》，頁 67。 
117朱熹：《詩經集註》，頁 78。 
118姚際恆：《詩經通論》，頁 173。 
119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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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可談，這就是周代的一種倫理觀，稱為「上下交為泰」。120綜上所述，此詩

應是如同《詩序》所言，描寫天子宴請群臣，呈現上下一片和諧，君臣同樂的詩

歌。 

是以，〈小雅．鹿鳴〉一詩，全詩三章都以鹿鳴起興，首章言待賓之厚，以

作樂與贈幣來具體呈現121；二章述嘉賓之美，頌美嘉賓有好聲名122及態度不輕薄

123，群臣有德，君臣和樂飲酒；三章再以音樂與美酒總結，使宴會達到最高潮，

君臣和樂，上下歡飲。此詩誠如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所云：「文法參差而義

實相承，首章前六句言我之敬賓，後二句言賓之善我，二章前六句即承首章『人

之好我』言，後二句乃言我之樂賓，三章前六句即接言賓之樂，後二句又申我之

樂賓，以明賓之樂，實我有以致之也。」124
全詩以敬賓、樂賓為主軸，而呈現一

片賓主同樂的氣氛。所以，余培林亦云：「既迎之以琴瑟笙簧，又贈之以幣帛，

享之以旨酒，如此誠意厚情，君臣自然了無睽隔而和樂且湛矣。」125此言頗能得

其深義矣。 

而〈小雅．鹿鳴〉一詩，又是如何呈現君臣宴飲圖詩呢？首先三章前二句皆

以鹿鳴起興，與〈國風〉中所提到的雞鳴、蟲鳴、雉鳴，氣氛自是不同。所以鹿

鳴所渲染出來的氣氛則與三章中宴會時莊嚴隆重的場面相呼應。鹿鳴呦呦的鳴叫

與琴瑟笙簧的演奏，再加上主人熱誠的款待與客人恭敬的回應，形成全詩和諧歡

樂的基調。周王備美酒，奏燕歌，誠意地邀請群臣共飲，還贈送幣帛給群臣，勸

                                                 
120王鏊〈親政篇〉曾引《易》中之〈泰〉、〈否〉說明君臣之關係：「《易》之〈泰〉曰：『上下交

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不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

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不得下達，下之情壅閼而不得上聞，上下閒隔，雖有國而無

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不交則否，自古皆然。」（語見謝哲夫．遲嘯川《新編古文觀

止》，台北：台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年，頁 898。）
121 「承筐是將」，余培林：「筐所以盛幣帛。古天子或諸侯於燕饗之禮中，往往以幣帛贈送賓客，

致其款誠之意，以勸賓客多用酒食，而得盡興也。」（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冊，頁 5。） 
122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不恌，君子是則是傚」，朱熹《詩經集註》闡釋最明，他說：「言

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不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不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

矣。」（語見朱熹：《詩經集註》，頁 78。） 
123 「視民不恌」，余培林：「顯示於民者，無輕薄之態。」（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冊，頁

6。） 
124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頁 152。  
125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冊，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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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客多用酒食，顯示周王款待之誠，賓客因此得以盡興。此外，還頌美群臣擁戴、

愛護周王，還教示周王治國大道126，群臣有好聲名，態度不輕薄，可以作為效法

的對象。所以，這場宴會所呈現的是周王得治國之至道，群臣也獲得周王豐富的

賞賜，上下一心，誠意對待，賓主盡歡，一片和樂融融的氣氛。 

二、〈小雅．常棣〉 

常棣之華，鄂不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一章）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二章） 

脊令在原，兄弟急難。每有良朋，況也永歎。（三章）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良朋，烝也無戎。（四章） 

喪亂既平，既安且寧。雖有兄弟，不如友生。（五章）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樂且孺。（六章）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樂且湛。（七章） 

宜爾家室，樂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八章） 

《詩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127《鄭

箋》：「周公弔二叔之不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128《孔疏》：「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

以時燕而樂之。」129《鄭箋》與《孔疏》皆承《序》說，認為此詩乃鑑於管蔡失

道而作，有要其兄弟相親之意。朱熹《詩經集註》：「此燕兄弟之樂歌」，又言：

「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130姚際恆則認為當合併而云：「此周公既誅管蔡

而作，後因以為燕兄弟之樂歌。」131然觀《國語．周語》曾記載：「周文公之詩

                                                 
126 「人之好我，示我周行」，《孔疏》引王肅云：「夫飲食以享之，笙瑟以樂之，幣帛以將之，

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語見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558。） 
127鄭玄：《毛詩鄭箋》，頁 68。 
128鄭玄：《毛詩鄭箋》，頁 68。 
129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568。 
130朱熹：《詩經集註》，頁 80。 
131姚際恆：《詩經通論》，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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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132明言此詩為周公所作。而《左傳》僖公二

十四年則寫道：「昔周公弔二叔之不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

思周德之不類，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不韡韡。』其四章

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133則認為此詩為召穆公所作。然《左傳》又

曰：「擇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注：「周公作詩，

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也。」134韋昭《國語》注，則說之甚詳：「周公旦之所

作〈常棣〉之詩是也，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其後周衰，厲王無道，骨肉

恩闕，親親禮廢，宴兄弟之樂絕。故邵穆公思周德之不類，而合其宗族於成周，

復循〈常棣〉之歌以親之。」135故後人多從《序》說，認為此詩為周公所作，而

詩旨即在於燕兄弟，並勸兄弟相親之詩。方玉潤《詩經原始》評述此詩亦強調：

「良朋妻孥未嘗無助於己，然終不若兄弟之情親而相愛也。蓋良朋妻孥皆以人

合，而兄弟則以天合，以天合者，雖離而實合，以人合者，雖親而實疏。」136可

見周代自管蔡之亂之後，頗能引以為戒，顯示非常重視兄弟相親之情，認為這種

親情是與生俱來，難以割捨的。 

是以，〈小雅．常棣〉一詩，全詩八章，首章總論，以常棣之花萼相承，興

兄弟手足相親之義137；二到四章則分言當不安定時，兄弟之間的彼此相待又是為

何？二章言遇死喪之禍，惟兄弟相求相依；三章言有急難則兄弟相救；四章言兄

弟雖有爭鬥，然外侮來時則共禦之；五章則論平時的兄弟之交，言戰亂平定，既

安且寧，兄弟益宜相親相愛，不可只知朋友，而忘了兄弟；六、七、八章則寫兄

弟和樂宴飲。余培林評析此詩說：「一章『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五章『雖有

兄弟，不如友生』，各開啟下三章。前四章述死喪急難，始見兄弟真情，後四章

                                                 
132左丘明撰/韋昭注：《國語》，頁 45。 
133左丘明著/杜預集解/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頁 487-490。 
134左丘明著/杜預集解/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頁 491。 
135左丘明撰/韋昭注：《國語》，頁 46。 
136方玉潤：《詩經原始》，726。 
137「鄂不韡韡」，余培林：「《箋》：『承花者曰鄂。不，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不、拊同。』

戴震《毛鄭詩考正》曰：『鄂不，今字為萼跗。』姚氏《通論》曰：『萼，花苞也。不，花蒂也。』

按鄂不象徵兄弟。」（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15。） 

 274



述喪亂既平，兄弟亦應和樂相處，宜室家樂妻帑。前者述實然，故多精闢語；後

者述應然，故多勉勵語。前後截然，畛域清楚。」138余氏所言甚是。 

而〈小雅．常棣〉一詩又是如何呈現兄弟和樂宴飲圖呢?首先以常棣之花萼

相承相依，來興起兄弟手足相親之義，而詩中「鄂不韡韡」，即是特別強調兄弟

間的親情要能保持新鮮，否則花萼脫離了花，這朵花也難保鮮，隨時會凋萎。這

種形象的呈現，人們極易理解，所以，下文引起「凡今之人，莫如兄弟」，來強

調兄弟情之可貴。於是，接著分述兄弟如何患難中見真情，其一是當面臨死喪之

禍的威脅時139，兄弟會關心、擔心對方並為其設法140；在困窮流離，群聚於原野

時，也只有兄弟能相求、相依141；其二是遇到急難時，兄弟會義無反顧地相救，

而朋友只是空自嘆息142，卻沒有任何救援的行動；其三則是即使兄弟間有摩擦，

但是當有外人欺侮時，則會放下之前的嫌隙而同心協力對抗外侮，當此之時朋友

雖眾多，也無任何的助益。143這正是所謂愈是在喪亂危亡之中，愈能見其真情呀!

然而當戰亂平定，既安且寧之時，兄弟應更加相親相愛，千萬不可眼中只有朋友，

又忘了兄弟。所以，準備了豐富的酒菜，族內兄弟皆到齊，大家一起和樂地共飲，

彼此相親相愛，和樂融融。在筵席中良好氣氛的催化之下，兄弟感情更深了，彼

此間能夠相處和樂，這是一件令人高興的事，因為兄弟和則室家安，室家安則妻

孥樂，人生所圖，真的就是這麼簡單的道理罷了。可見兄弟和睦是家庭和樂的基

礎，這是周人相當強調的觀念，也就是兄弟之情勝於夫妻之情，所以，〈谷風〉

                                                 
138 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19。 
139 「死喪之威」，余培林：「威，《傳》：『畏也。』馬氏《通釋》曰：『兵死曰畏。』按『威』為

動詞，與下句『懷』字相對應。『死喪之威』，死喪是畏也。馬氏訓為兵死，恐誤。」（語見余培

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16。） 
140 兄弟孔「懷」，《傳》：「思也。」（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68。） 
141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余培林：「《詩緝》曰：『方困窮流離，群聚於原野之時，維兄弟則

相求以相依也。』按嚴氏用程伊川之意而稍易其辭，是也。」（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

頁 16。） 
142 「每有良朋，況也永歎」，余培林：「況，《傳》：『茲也。』永，《傳》：『長也。』戴震《毛鄭

詩考正》曰：『茲，今通用滋。《說文》茲字注云：草木多益。滋字注云：益也。詩之辭意言不能

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17。） 
143 「烝也無戎」，余培林：「烝，眾也。戎，《爾雅．釋言》；『戎，相也。』《傳》同。按相，佐

助也。句謂良朋雖多亦無助。」（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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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說：「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恩愛的新婚夫妻，其情感好的程度就像兄弟之

情一樣，若依現代人的想法，一定很難理解，但是，若照周代人重視宗族的觀念

而言，就一點也不足為奇了，因為，此詩所強調的就是兄弟倫理的重要，所以，

藉由宴飲，酒酣耳熱之際，大家放下心防，更能坦誠相待，增進情感交流。 

而此詩所影響後代的不僅僅是倫理觀，在文學上，也常以「常棣」、「棣華」

來稱代兄弟；以「脊原之痛」表示弔兄弟之喪；「棣萼榜」則表示兄弟都及第；

兄弟詩文合集則被稱為「花萼集」；而唐玄宗更為了兄弟親善而建了「花萼相輝

之樓」，此詩對後代影響之深，可見一斑。 

三、〈小雅．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

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不求友生？神之聽之，終和且平。（一章）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諸父。寧適不來，微我弗顧。於粲

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諸舅。寧適不來，微我有咎。（二章） 

伐木于版，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

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引此湑矣。（三章） 

《詩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不須友以成

者，親親以睦，友賢不棄，不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144朱熹《詩經集註》：

「此燕朋友故舊之樂歌。」145姚際恆更詳細地說：「此燕朋友、親戚、兄弟之樂

歌。」146而宴客之主人身分又為何？余培林認為：「篇中曰『八簋』，曰『諸父』、

『諸舅』，曰『民之失德』，自是天子之詩。」147而詩中「諸父」、「諸舅」、

「兄弟」之義，《毛傳》稱：「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異姓

                                                 
144鄭玄：《毛詩鄭箋》，頁 68-69。 
145朱熹：《詩經集註》，頁 81。 
146姚際恆：《詩經通論》，頁 178。 
147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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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稱舅。」148朱熹《詩經集註》則強調其朋友之關係：「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

者」，「諸舅，朋友之異姓而尊者也。」149

是以，〈小雅．伐木〉一詩，全詩三章，每章首句皆以「伐木」起興，首章

除了「伐木」之外，尚言鳥鳴150，以鳥鳴之求友聲，而引起人更應求友生，總言

朋友的重要；二章則言燕諸父、諸舅；三章言燕兄弟。朱熹《詩經集註》特別強

調：「先諸父而諸舅，親疏之殺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151

亦即連在宴飲這種輕鬆的場合，也是有親疏尊卑之分的，這也是周文化中特別強

調的倫理內涵。 

而〈小雅．伐木〉一詩，所呈現的宴飲群像則是先藉「伐木」起興，首章除

了「伐木」之外，尚言鳥鳴，並以鳥聲的呼朋引伴，而引起人更需要有友愛、有

親情，所以，人們更應該誡慎152，將這番話聽進去，才能擁有和樂平靜的生活。

又因為宴飲是聯繫情感、溝通分享最好的方法，於是主人非常用心地先將宴會場

地灑掃乾淨153，準備了美酒、肥羊等豐富的酒食，還將其擺放整齊，以備燕請朋

友故舊，寧可他們有事不來，也不能失了自己的誠意。154由詩中可見從場地的整

潔，食物的陳列，到強調食物的豐盛，在在表現出對待朋友故舊的誠敬之心，所

以，兄弟親戚也都能感受到那份親切及誠意，因此都接受邀請來參加宴會。155而

天子對於朋友故舊非常大方，並不吝於分享，即使連乾食也不忘分享，以免使賓

                                                 
148鄭玄：《毛詩鄭箋》，頁 69。 
149朱熹：《詩經集註》，頁 81-82。 
150余培林：「二三章僅寫伐木，不寫鳥鳴，乃省略筆法。」（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

頁 24。） 
151朱熹：《詩經集註》，頁 82。 
152「神之聽之」，余培林：「《爾雅．釋詁》：『神，重也。』又曰：『神，慎也。』馬氏《通

釋》曰：『神，慎也。慎，誡也。神之，即慎之也。』按舊釋『神之聽之』為神若聽之，誤。」

故「神之聽之」，乃言謹慎地聽人說話。（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1。） 
153 「於粲洒掃」，余培林：「於，歎詞。粲，《傳》：『鮮明貌。』句謂洒掃明潔也。」（語見余

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2。） 
154 朱熹《詩經集註》：「言具酒食以樂朋友如此，寧使彼適有故而不來，而無使我恩意之不至

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由這段話可以看出古人對於

朋友情誼之重視。（語見朱熹《詩經集註》，頁 82。） 
155 「兄弟無遠」，孔穎達：「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語見孔穎達：《毛詩

正義》，頁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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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心生怨尤，而導致失和156，所以，利用閒暇之時，以宴會的方式拉近彼此的距

離，以美酒、佳餚、歌舞來聯繫彼此的感情，與朋友相聚，一起飲酒作樂。157主

人的用心，除了從場地的佈置、食物的豐盛以及音樂與美酒等有形之物可見之

外，詩人還針對心理層面來描繪，目的是要表現誠意，讓賓客有以客為尊的感覺。 

四、〈小雅．彤弓〉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一

章）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二

章）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三

章）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158《詩序》所本應是據《左

傳》文公四年所載：「衛寧武子來聘，公與之宴，為賦〈湛露〉及〈彤弓〉。……，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旅弓十、旅矢千，以覺

報宴。」159《鄭箋》亦云：「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禮之，於是賜彤弓一，

彤矢百，旅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160朱熹《詩經集註》也解為：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樂歌。」161方玉潤更認為：「是詩之作，當

是周初制禮時所定，其詞甚莊雅，而意亦深厚。曰：『一朝饗之』者，謂錫弓之

                                                 
156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余培林：「二句謂人於朋友只因乾餱之薄，不能推恩分人，而至於

得咎。」（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3。） 
157朱熹《詩經集註》：「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不以分人，

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不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樂也。」可見古人對朋友非常重

視，而表現朋友之義的方式之一，就是利用閒暇之時，與朋友相聚，一起飲酒作樂。（語見朱熹：

《詩經集註》，頁 82。） 
158鄭玄：《毛詩鄭箋》，頁 74。 
159左丘明著/杜預集解/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頁 616-617。 
160鄭玄：《毛詩鄭箋》，頁 74。 
161朱熹：《詩經集註》，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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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非但錫弓，並饗之在同一朝也。既重其典，又隆其燕禮之甚盛者耳。」162由

此可看出周王對賞賜大典的重視及對有功諸侯的恩寵。綜上述可知：這是周王賞

賜有功諸侯弓矢後，而舉行宴會時所詠之詩。 

〈小雅．彤弓〉一詩，全詩三章，三章複疊。余培林解此詩曰：「一章為綱，

二、三章皆申述其事。『載之』、『櫜之』，申述『藏之』之事；『喜之』、『好

之』，申述『貺之』；『右之』、『酬之』，申述『饗之』之禮。而一章中又以

『錫有功』為重心，因有功而賜弓以增其榮寵，『貺之』、『饗之』，述賜弓之

事。全詩條理一貫。而文辭典雅，情意真誠，氣象開闊，與〈鹿鳴〉伯仲。」163

即道出了周王待賓之用心，自宴會開始即富有濃厚的誠意，熱忱地對待賓客，舉

手投足間自然能讓賓客感受到周王的激賞與恩寵。 

是以〈小雅．彤弓〉一詩，所營造的是個隆重、溫馨的氣氛。大典中有莊嚴

隆重的賞賜過程，有功的諸侯接到紅色的弓後，要慎重地藏之以示子孫，因為這

代表著無上的光榮。而賜弓給諸侯的周王，更是發自內心的誠意來行賞。周王賞

賜有功諸侯弓矢後，則舉行宴會，宴會中有音樂演奏，也有主人誠意、溫馨的勸

酒畫面164，大家和樂融融地參與宴會。 

有關此詩，呂東萊《呂氏家塾讀詩記》引呂氏所言，評之甚詳，呂氏曰：「天

子錫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

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

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不稱也。」165而《左傳》僖公二十八年載：「（晉

侯）獻楚俘于王，……，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旅弓十，

旅矢千。」166襄公八年亦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

                                                 
162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779。 
163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61。 
164 「一朝右之」，余培林：「右，《傳》：『勸也。』《詩緝》曰：『右，助也。右與宥、侑通，皆助

也。《莊公十八年．左傳》云：王饗禮，命之宥。注：以幣物助歡也。……，是饗禮必有賜之以

為宥，而彤弓則宥之大者也。』按嚴說是也。侑幣以助歡，亦所以勸酒也，故《傳》說亦不誤。」

（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60-61。） 
165呂祖謙：《呂氏家塾讀詩記》，卷十九，頁 535-536。 
166左丘明著/杜預集解/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頁 5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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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167又昭十五年亦曰：「彤弓、

虎賁，文公受之。」168《左傳》中多次提到晉文公受彤弓之情形，足見能得到周

王賞賜彤弓，其功勞一定很大，而這份榮耀連子孫都感到與有榮焉，所以，更可

想像當時受賜大典的場面是多麼隆重呀! 

五、〈小雅．桑扈〉 

交交桑扈，有鶯其羽。君子樂胥，受天之祜。（一章） 

交交桑扈，有鶯其領。君子樂胥，萬邦之屏。（二章）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不戢不難，受福不那。（三章）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福來求。（四章） 

《詩序》：「〈桑扈〉，刺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禮文焉。」169然觀全詩無一

刺字。朱熹《詩經集註》：「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170清代研究者亦有同意朱

說者，如姚際恆：「此天子饗諸侯之詩。」171及方玉潤：「此詩詞義昭然的為天

子燕諸侯之詩無疑，然頌禱中寓箴規意。」172方玉潤特別強調此詩含有儆傲之意，

屈萬里則認為：「此頌美天子之詩。」173朱守亮：「此天子燕諸侯之詩。」174余

培林則合朱、屈二人之說，而以為：「此詩當是天子燕諸侯，諸侯頌美天子之詩。」

175由詩文觀之，當以余氏之說為長。而詩中之 「君子」身分，指的是「天子」。

176

                                                 
167左丘明著/杜預集解/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頁 1032。 
168左丘明著/杜預集解/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頁 1597。 
169鄭玄：《毛詩鄭箋》，頁 105。 
170朱熹：《詩經集註》，頁 126。 
171姚際恆：《詩經通論》，頁 238。 
172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957-958。 
173屈萬里：《詩經詮釋》，頁 417。 
174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645。 
175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53。 
176余培林：「詩曰：『萬邦之屏』，『百辟為憲』，諸侯恐不足以當之。」（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

下册，頁 253。）故所指當是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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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扈〉一詩，全詩四章，一章言君子受福；二章言君子可安邦；三章言君

子品德；四章言君子不倨傲，所以得萬福。 

是以〈桑扈〉一詩，前二章首二句以桑扈有鶯其羽、有鶯其領起興，以象徵

君子文采斐然。177所以，此詩所塑造的是一個斐然有文采的君子，他的心情一直

保持著和樂的狀態，他是全國人民的屏障，是國家的棟樑，因為有他，才使天下

平安無事。他的態度是那麼的和順、敬謹178，他的所作所為又是那麼的合禮，天

下人都以他為效法的對象179，所以，他能受到上天所賜的大福。而今大家可以拿

著牛角做成的酒杯，喝著很甘美的酒180，都是因為他的態度不倨傲181，所以能

聚萬福於一身182，天下人也能分享幸福。可見這次的宴會，洋溢著嚴肅中又帶點

幸福和樂的氣氛。主客雙方在杯觥交錯中，感情互動交流，特別是主人熱忱款待

客人，客人發出了由衷的讚美，在一片頌禱聲中，充份體現了諸侯與天子之間的

和睦關係。 

六、〈小雅．頍弁〉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豈伊異人？兄弟匪他。蔦與

女蘿，施于松柏。未見君子，憂心奕奕。既見君子，庶幾說懌。（一章）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豈伊異人？兄弟具來。蔦與

女蘿，施於松上。未見君子，憂心怲怲。既見君子，庶幾有臧。（二章）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豈伊異人？兄弟甥舅。如彼

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見。樂酒今夕，君子維宴。（三章） 

                                                 
177《毛傳》：「鶯然有文章。」（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05。）余培林認為：「《傳》意鶯為

文采貌，有鶯猶鶯然。句言桑扈之羽文采鮮盛。」（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51。）

故以此象徵君子文采斐然。 
178「不戢不難」，屈萬里：「馬瑞辰謂：『戢，當讀為濈，和也。難，當讀為戁，敬也。』按二『不』

字當讀為丕。」（語見屈萬里：《詩經詮釋》，頁 417。） 
179「百辟為憲」，屈萬里：「辟，君也。憲，法也。」（語見屈萬里：《詩經詮釋》，頁 417。） 
180 「旨酒思柔」，屈萬里引馬瑞辰說：「思，語詞。柔，嘉，善也。」（語見屈萬里：《詩經詮釋》，

頁 418。） 
181 「彼交匪敖」，屈萬里：「《經義述聞》云：『彼，亦匪也；交，亦敖也。』謂不傲慢。」（語見

屈萬里：《詩經詮釋》，頁 418。） 
182 「萬福來求」，屈萬里：「《經義述聞》云：『求，與逑同。逑，聚也。』」（語見屈萬里：《詩經

詮釋》，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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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序》：「諸公刺幽王也。暴戾無親，不能宴樂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

亡，故作是詩也。」183朱熹《詩經集註》不採《序》說，而認為這是「此亦燕兄

弟親戚之詩」184，朱守亮也認為：「燕飲之語明著，憂樂之情昭然，何有譏刺之

意？ 」所以是「燕飲兄弟親戚之詩也」無疑185；余培林則引詩中所言「爾酒既

旨，爾殽既嘉。豈伊異人？兄弟匪他」，而駁《序》「不能宴樂同姓」之說。186

觀詩中所言，可知這是描寫周王宴請兄弟親戚之詩，同時表達了動盪之世，貴族

對國家前途的憂慮，以及人生幾何應及時行樂的灰黯心態。 

是以，〈小雅．頍弁〉一詩，全詩三章。一、二章都以蔦及女蘿蔓延於木上

的特性為喻，「蔦之施於松柏」，比喻異姓的親戚必須依賴周天子的俸祿之意，

如同「蔦」之寄生；而「女蘿之施於松柏」，則比喻同姓親戚只須依附周王，因

女蘿是附生植物，自營生活，不像蔦必須靠吸取寄主養分而活。187這種比喻非常

形象的道出了周天子與同姓、異姓諸侯的關係。末章則以「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為喻，感嘆人生之短暫如雨雪，更應及時行樂，所以，此次的宴會中雖有相聚，

但更有著濃濃的感傷氣氛在其中。 

〈小雅．頍弁〉一詩，所呈現的宴飲氣氛不似〈小雅．鹿鳴〉上下一片和諧，

君臣同樂的畫面；更沒有〈小雅．彤弓〉莊嚴隆重的場面；而是兄弟親戚相聚，

但卻有著濃濃的，灰色的感傷思想及氣氛在其中。所以首二章皆是藉由「蔦之施

於松柏」及「女蘿之施於松柏」這樣的依附形象，來表達周王與同姓、異姓諸侯

間的微妙關係。而首句一開始則以「有頍者弁」，描寫一位頭戴著圓形的弁帽188，

                                                 
183鄭玄：《毛詩鄭箋》，頁 106。 
184朱熹：《詩經集註》，頁 126-127。 
185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649-652。 
186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58。 
187詩中一、二章中之「蔦與女蘿」，陳靜俐於《詩經草木意象》中認為此非一般寫景句，因其皆

具有寄生蔓延之特性，正與宗族依附王者意念相合，而以此象徵宗族間其存共榮之依附關係。但

根據蔡元度《名物解》說明本篇之「蔦之施於松柏」，是比喻異姓的親戚必須依賴周天子的俸祿

之意，如同「蔦」之寄生；而「女蘿之施於松柏」，則比喻同姓親戚只須依附周王，因女蘿是附

生植物，自營生活，不像蔦必須靠吸取寄主養分而活。蔡氏之說較陳氏更為詳盡，能將「蔦」之

寄生與「女蘿」之附生做一區別，頗能照應上文之「甥舅」、「兄弟」之關係，即異姓宗族－甥舅，

與同姓宗族－兄弟之別。（分見陳靜俐：《詩經草木意象》，頁 14。潘富俊著/呂勝由攝影：《詩經

植物圖鑑》，臺北：貓頭鷹出版社出版，城邦文化發行，2001 年 6 月，頁 253。） 
188 「有頍者弁」，方玉潤引張彩曰：「頍即古規字，規為員者，弁之貌也。」（語見方玉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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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盛裝要去參加家庭宴會的模樣。主人準備了美酒佳餚，要來宴請兄弟親戚們。

而主人對這些賓客而言都是最尊長的，因為他是周王，與他們的關係是利益共同

體，詩中流露的正是這種依附的複雜情感。由於對周天子強烈的依附心理，所以

未見而憂，既見而喜，兄弟同聚宴樂，享受嘉餚美酒，機會實在難得。因為生命

就如同雨雪一般，先集細霰，後成大雪，人生短暫，相見無幾，應趁今夕，把酒

言歡189，此時頗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味道，十足令人傷感。 

七、〈小雅．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旅。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

鼓既設，舉醻逸逸。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

的，以祈爾爵。（一章）  

籥舞笙鼓，樂既和奏。烝衎烈祖，以洽百禮。百禮既至，有壬有林。錫爾

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樂，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

以奏爾時。 （二章）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

坐遷，屢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

不知其秩。（三章）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亂我籩豆，屢舞僛僛。是曰既醉，不知其郵。側弁

之俄，屢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福。醉而不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

維其令儀。（四章）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立之監，或佐之史 。彼醉不臧，不醉反恥。式

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不

識，矧敢多又。（五章） 

                                                                                                                                            
經原始》，頁 965。） 
189 「死喪無日，無幾相見，樂酒今夕，君子維宴」，朱熹《詩經集註》說：「言死喪無日，不

能久相見矣。但當樂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語見朱熹：《詩經集註》，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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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序》：「〈賓之初筵〉，衛武公刺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

度，天下化之。君臣上下，沈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190朱熹《詩經

集註》則認為：「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191而方玉潤解此詩云：  

當幽王時，國政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度，君臣上下，沈湎淫泆，以成

風俗者，尚堪問哉？武公初入為王卿士，難免不與其宴，既見其如此無禮，

而又未敢直陳君失，只好作悔過，用以自警，使王聞之，或以稍正其失，

未始非詩之力也。古人教人以言教不如以身教，臣子事君以言諫不如以身

諫，武公立朝，正己以格君非，雖曰悔過，實以譎諫意耳。192

方氏認為衛武公是此詩的作者，是承《序》之說法。余培林則針對陳子展認為此

詩是平王之世之詩提出駁斥，余氏曰： 

考《史記．衛康叔世家》曰：「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

二年，犬戎殺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

公。」陳子展據此以為此詩作於平王之世。然東遷之時，武公已八十餘歲，

何能遠赴東都治理朝政？孔氏《正義》曰：「衛武公既入為王之卿士，見

其如此，而作是詩。」東遷之初，為卿士者乃鄭之武公，衛武公為卿士不

知在何世，要非平王之世可知。是則此詩當作於西周之時也。《集傳》曰：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據《韓詩》為說也。果如所言，則此詩

當在〈衛風〉，不當在〈小雅〉也。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舉三證以明

此詩為記大射之詩，就詩之ㄧ二章觀之，其說極是。然詩之後三章專記飲

酒之事，三四章又突出醉後醜態，詩人之為此，豈無其用心哉？是則《詩

                                                 
190鄭玄：《毛詩鄭箋》，頁 107。 
191朱熹：《詩經集註》，頁 128。 
192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97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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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說未可輕疑也。193

余氏之論證清楚，可信也。是故，今採《序》說，以為這是一首諷刺周幽王之世，

統治者荒廢政事，飲酒無度，失禮敗德之詩。 

是以，〈小雅．賓之初筵〉一詩，全詩五章，首章言燕而射，前八句寫飲，

後六句寫射；二章言祭而後射；三、四章寫醉後醜態，與一、二章初筵之前合禮、

合度的行為，作一強烈對比；末章則為勸誡語。詩中一言德，五言威儀，足見詩

人之用意即在此。但觀其內容，其氣象自與〈小雅．鹿鳴〉一詩不可同日而語。 

〈小雅．賓之初筵〉一詩，所呈現的宴飲畫面，首先以「賓之初筵，左右秩

秩，籩豆有楚，殽核維旅」等四句，寫初筵的場面，從賓客的入場到籩豆豐盛，

裡面盛著菹醢之殽與桃梅之果194，均井然有序。酒柔和甜美，又有音樂演奏，大

夥兒相當和諧地喝起酒來，主人也非常安適自在地為賓客酌酒195，整個宴會氣氛

相當熱鬧且有秩序。接著準備箭靶、弓矢，表示射禮就要開始了，所有射手都集

合完畢，準備要好好表現一番，希望自己能命中紅心而使輸的人飲酒。196接著貴

族們在樂舞中祭祖求福，周人祭祖時以樂舞敬獻祖先，吹笙擊鼓，樂器和鳴，音

節相應，完成祭祀祖先的各種禮儀，所有禮儀皆完備，規格盛大又隆重，祖先才

會賜大福，子孫們也都感到很高興。祭祀完畢，貴族們又準備要好好發揮一下射

箭的才能，各自選擇比賽的對手197，主人也進更衣帳更衣198，準備和賓客們一起

                                                 
193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71-272。 
194 「籩豆有楚，殽核維旅」，余培林：「言籩豆豐盛，中所陳者乃菹醢之殽與桃梅之果也。」（語

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66。） 
195 「舉醻逸逸」：余培林：「舉醻，舉醻爵也。逸逸，《詩緝》：『曹氏曰：逸逸然整而暇也。』

按「整而暇」者，安逸也。」（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66。） 
196 「以祈爾爵」，余培林：「按《箋》曰：『古之禮，勝者飲不勝者。』所謂『飲不勝者』，非

謂罰之，乃謂敬之、謝之也。此亦勸酒之方，故詩曰『祈』句言以求進爾酒也。」（語見余培林：

《詩經正詁》下册，頁 267。） 
197 「賓載手仇」，余培林：「手仇，《傳》：『手，取也。賓自取其匹而射。』《正義》：『毛以手為

取， ……，自相牽引而為耦也。』按手所以取物，因而凡取即謂之手。如手弓、手劍是也。仇，

匹也，耦也，今謂『對手』。此謂賓則自擇其射伴也。」（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68。） 
198 室人「入」又，《毛傳》：「入於次。」《孔疏》：「次者，〈大射〉注云：『次，若今更衣帳，張

席為之。』」（分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08。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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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對於射中者為其酌酒，表示敬賀之意，而未射中者則罰其喝酒。199足見無

論射飲和祭飲，賓客皆能飲而有禮。恰與下二章的醉後失禮，形成強烈的對比，

亦如姚際恆《詩經通論》所言：「一言射，一言祭，以見古非射非祭不飲酒，故

言此以為戒飲之發端云。」200說明在行禮過程的飲酒應有節制，才不致醉酒失態。 

剛開始舉行宴會時201，溫和有禮，飲之未醉之時，則表現威儀謹慎的樣子；

喝醉之後，則不安於坐，舉止失措202，侮慢不恭203，失禮敗德的樣子。甚至還離

開他的座位，跳起舞來，喝醉之後，完全不知道自己做了什麼失禮的事。204更甚

者，喝醉之後，還大呼大叫，非常吵鬧，把盛放食物的器具都弄亂了，還跳舞跳

得東倒西歪，跌跌撞撞205，已經喝醉了，完全不知自己所造成的過錯。206這兩章

描述得最生動，寫賓客未醉、初醉、大醉的行為表現，從未醉時的「威儀反反」、

「威儀抑抑」，到既醉時的「威儀怭怭」、「威儀幡幡」；再從初醉的「屢舞僊

僊」，到大醉的「屢舞僛僛」、「屢舞傞傞」，甚至還有「舍其坐遷」、「載號

載呶」、「亂我籩豆」、「側弁之俄」等誇張乖禮的行為描繪，一層深似一層，

將醉酒的情態描寫得栩栩如生，猶如一幅醉客圖。所以，姚際恆評論此詩說：「由

淺入深，備極形容醉態之妙。昔人謂唐人詩中有畫，豈知亦原本于三百篇乎？三

百篇中有畫處甚多，此醉客圖也。」207其說甚妙。 

最後則提出語重心長的勸誡語，寫飲酒立有監史之制，以對飲酒失態者，有

                                                 
199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表示向射中者敬賀之意，馬瑞辰：「詩何以云『以奏爾時』？ 蓋

飲不中者以致罰，正所以進中者以致慶耳。」（語見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頁 232。） 
200姚際恆：《詩經通論》，頁 243。 
201第三章又言「賓之初筵」，《鄭箋》：「此復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馬瑞辰

則認為：「前二章為陳古，舉初筵以見賓之始終皆敬。此章以刺今，則舉初筵以刺始敬終怠，非

必有異禮也。」（分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08。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頁 233。） 
202 「威儀幡幡」，余培林：「幡幡，反覆貌。此狀其不安於坐，行止失所也。《傳》訓『失威儀也。』，

《集傳》訓『輕數也』皆此義也。」（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69。） 
203 「威儀怭怭」，余培林：「怭，《傳》：『媟嫚也。』即侮慢不恭之貌。」（語見余培林：《詩經

正詁》下册，頁 269。） 
204 「不知其秩」，余培林：「秩，《傳》：『常也。』按俞樾《群經平議》曰：『秩，當作失。不知

其失，正與不知其郵同義。』義似較勝。」（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69。） 
205 「屢舞僛僛」，《傳》：「舞不能自正。」（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08。） 
206 不知其「郵」，《鄭箋》：「過也。」（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08。） 
207姚際恆：《詩經通論》，頁 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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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警戒。208因為喝醉的人常常失禮不善卻不自知，而反以不醉者為恥209，所以，

希望不要再對喝醉的人勸酒，以免有更失禮的行為產生。不當說的話就不要說，

不合法的話也不要說，喝醉的人說的話，常常是無稽之談，連牡羊無角這樣的話

也說得出口。所以，當喝醉的人已經喝到不省人事時，還敢再勸他繼續喝嗎？以

上〈小雅．賓之初筵〉所寫的宴會是為行射、祭神祈福而設的，行射的場面非常

盛大，大家一邊歡飲，一邊比射，還伴以載歌載舞，熱鬧非凡。而行射之宴，對

賓客的行為舉止，宴會的儀式程序等，非常講究。本來賓主相聚，以酒相敘，是

值得高興的事，但是不可因為酒精的催化，歡樂過了頭，而有失禮失態的行為，

如此則有違初衷。所以，詩人希望飲酒的同時，仍能保持很好的威儀，足見此詩

勸誡的意味濃厚。是以〈小雅．賓之初筵〉一詩，一言德，五言威儀，而《尚書．

酒誥》中則是八言德，一言威儀，皆是勸人不要因為飲酒過度而失德失威儀。 

八、〈小雅．瓠葉〉 

幡幡瓠葉，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一章）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二章） 

有兔斯首，燔之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三章）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四章） 

《詩序》：「〈瓠葉〉，大夫刺幽王也。上棄禮而不能行，雖有牲牢饔餼，

不肯用也。故思古之人，不以微薄廢禮焉。」210朱熹《詩經集註》：「此亦燕飲

之詩」，並認為這是「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211姚際恆《詩

經通論》則云： 

                                                 
208 「既立之監，或佐之史」，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說：「古者飲酒皆立之監，以防失禮。」

而《儀禮．鄉射禮》鄭《注》亦云：「為有解倦失禮者，立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設酒監以

防醉飲者醉酒失態，足見古代對於宴飲禮儀的重視。（分見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頁 233。

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儀禮》，（台北：藝文印書館，1956 年），卷十一，頁 116。） 
209 「彼醉不臧，不醉反恥」，余培林：「彼醉者失禮不善而不自知，反以不醉者為恥也。」（語見

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270。） 
210鄭玄：《毛詩鄭箋》，頁 114。 
211朱熹：《詩經集註》，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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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序》謂「大夫刺幽王」，按詩中「君子有酒」句與他篇同，而下三章

言「獻」、「酢」、「醻」，主賓之禮悉具，毫無刺意。毛、鄭謂「庶人

之禮」，則篇中明云「君子」矣。《集傳》第混云「燕飲之詩」，亦只得

如此說；但必以「瓠葉」、「兔首」為薄物，未免太執泥於古人之意。212

姚際恆雖同意朱熹「燕飲之詩」之說，但認為朱以「瓠葉」、「兔首」為薄物，

則未免太執泥於古人之意。方玉潤亦駁《序》及《集傳》曰：「《序》謂刺幽王

固鑿，《集傳》以為燕飲之詩，亦泛。大抵古人燕賓情真而意摯，不以豐備而寡

情，亦不以微薄而廢禮。」213他認為燕賓應講究「情真而意摯」和「合於禮」。

綜上所述，可知此為宴飲賓客之詩。 

是以，〈小雅．瓠葉〉一詩，全詩四章，形式複疊，反覆歌詠，強調了古人

待賓客的熱情。余培林評之更詳，余氏曰：「每章前二句為興，瓠葉、兔首，示

物薄也；亨、炮、燔、炙，示意誠也。後二句述飲事，嘗、獻、酢、醻，言禮備

也。賓主歡樂之情，盡寓其中。」214

〈小雅．瓠葉〉一詩，所寫之物雖淡薄，然情意卻深重，因為詩中除了用「亨、

炮、燔、炙」等烹調食物的方法來顯示其誠意之外，更重要的是在描繪賓主間互

相勸酒的過程，從「酌言嘗之」、「酌言獻之」、「酌言酢之」，到「酌言醻之」，

寫出了古人獻、酢、醻「一獻之禮」的過程215，井然有序，合於禮法。先是主人

斟滿一杯酒，接著也為客人斟滿酒，然後恭敬地請客人品嘗；再是主人向客人敬

酒，表示歡迎客人之意；然後賓客回敬主人，感謝主人的熱情款待；最後宴飲達

到高潮，主人再向客人敬酒，賓主盡歡，結束一場看似平淡卻充滿真心誠意的宴

會。 

九、〈大雅．行葦〉 

                                                 
212姚際恆：《詩經通論》，頁 255。 
213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1006。 
214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06。 
215劉耀娥：《詩經宴飲詩研究》，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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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彼行葦，牛羊勿踐履。方苞方體，維葉泥泥。（一章）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二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三章） 

醓醢以薦，或燔或炙。嘉殽脾臄，或歌或咢。（四章）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五章） 

敦弓既句，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不侮。（六章） 

曾孫維主，酒醴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七章）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福。（八章） 

《詩序》：「〈行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耇，養老乞言，以成其福祿焉。」216《詩序》認為這是描述周先世忠厚，

能睦族養老之詩。朱熹《詩經集註》認為：「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老之詩」。217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則駁其「祭畢而燕」之說218，姚際恆則認同朱熹的說法，

姚氏曰：「是詩者故燕同異姓父兄、賓客之詩，而醻酢、射禮亦並行之，終之以

尊優耆老焉。」219而今之研究《詩經》者也多採朱、姚之說，如朱守亮《詩經評

釋》云：「此燕兄弟耆老，醻酢射禮並行之詩。」220余培林則提出：「《儀禮．

大射》記射前後之燕飲，皆有祭事；而射前必祭侯，〈夏官．射人〉有明文可考，

〈小雅．賓之初筵〉記燕、射亦有祭事，足證朱子之說不誤。惟詩言射事，朱子

隻字不提，……，故此詩當是祭畢而燕父兄耆老並行射之詩。」221觀〈大雅．行

葦〉一詩所述，當是周族宴飲的盛會，會中舉行祭祖、比射等活動，並表達敬老、

祈福之意。故以余氏之說最為完足。 

全詩依毛分七章，鄭玄分八章，朱熹則分四章，雖各有優劣，但就用韻及思

                                                 
216鄭玄：《毛詩鄭箋》，頁 128。 
217朱熹：《詩經集註》，頁 150。 
218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二，頁 375。 
219姚際恆：《詩經通論》，頁 283。 
220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757。 
221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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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等觀之，鄭氏似較勝222，今從之。首章以行葦聚生，象徵兄弟之相親。牛羊勿

踐，則友于之情溢於言表，此雖是興語，而一篇之旨，盡蘊其中223；次章言肆筵

授几，有老幼之分224；三章寫宴饗之樂；四章寫食物之豐；五章述射事；六章續

述射事，前章重在射能，此章重在射德225；七章則言敬老、祝壽；末章則述敬老、

祈福。余培林謂：「前二章寫壯者射事，顯其能，誇其德；末二章述老者飲事，

祈其壽，介其福，兄弟和樂融融。於此始知首章敦彼行葦，維葉泥泥興語之妙。」

226朱守亮評此詩亦曰：「二、三、四章言陳席授几、獻酢燕飲，歌鼓之樂，然必

有首章的相愛之心為本，而後燕樂始不為虛文。」227足見此詩之重點即是在呈現

兄弟和樂燕飲的畫面。 

是以，〈大雅．行葦〉與〈小雅．賓之初筵〉的燕飲都曾提及射事，然〈大

雅．行葦〉一詩所呈現飲而射的畫面又如何？首先以道路旁的葦草聚生，來象徵

兄弟相親，因為苗才剛開始吐芽、生苞，正要成形體，所以，衷心希望牛羊勿踐

踏，由此展現兄弟相親之情。而主人與所有的兄弟之間都是很親的，沒有所謂的

親疏之分，只有老幼之別，所以，宴會時，年幼者就為其設席，年長的就再幫他

加個几，讓他方便依靠，坐起來比較舒適，除此之外，對於年幼者還可再加席228，

而年老者旁邊還備有服侍他的人229，足見主人設想十分周到，也是主人細心體貼

的地方，更是敬老的表現。主賓互相敬酒，一獻一酢之後，主人又洗了酒杯再為

賓客倒酒，這時賓客則受酒但將其放著，並不舉杯。230宴會所準備的食物，非常

豐盛，呈獻上來的肉醬多汁味美，而肉的處理方法，有的用燒肉的方式231，有的

                                                 
222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84。 
223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84。 
224鄭玄《毛詩鄭箋》：「年稚者為設筵而已，老者加之以几。」（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28。） 
225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84。 
226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84-385。 
227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761。 
228 「設席」，《傳》：「重席也。」（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28。） 
229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余培林：「緝御，《箋》：『緝，猶續也。御，侍也。』《詩緝》：『李

氏曰：緝御，即所謂更僕也。』按此承上文，言少者不僅肆筵而已，又有重席；老者不僅授几而

已，又有侍御之人。」（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81。） 
230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鄭玄《毛詩鄭箋》：「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

客受而奠之，不舉也。」（語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28。） 
231余培林《詩經正詁》：「《箋》：『燔肉也。』即燒肉。」（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冊，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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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物貫肉舉於火上烤232，還有很好吃的切碎的胃及口上肉233，有的唱歌，有

的擊鼓，好不熱鬧。 

宴會中還準備了雕飾精美的弓，力道很強勁234，而四枝箭都是使用金所做成

的鏃，去除羽毛的部份235，每個人都射出四枝箭後，再根據所射中的多寡來分出

優勝。弓拉滿，四枝箭也都射出之後236，每枝箭都穿過皮革，而且排列整齊237，

勝的人一點也不驕傲，對於輸的人態度不侮慢。238主人還準備醇厚的甜酒，拿著

三尺長之大柄來酌酒。並祈求老者能夠長壽。駝背的長者，以他豐富的人生經驗，

可以指導、輔佐執政者，長壽是件吉利的事，所以，主人發自誠心地為其求大福。

詩中生動描繪兄弟宴飲的整個過程，不管是祭而飲的尊老，或燕而射的重德，都

反映了周代貴族相當重視兄弟這一層倫理關係的文化內涵及其生活樣貌，是故，

《周禮．大宗伯》云：「以飲食之禮親宗族兄弟。」239《禮記．大傳》亦強調：

「旁治昆弟，合族以食」240的觀念。 

十、〈大雅．既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年，介爾景福。（一章）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年，介爾昭明。（二章） 

                                                 
232朱守亮《詩經評釋》：「炙，以物貫肉舉於火上以烤之也。」（語見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624。） 
233 「脾臄」，屈萬里：「脾，切碎之胃也。陳奐說。臄，口上肉也。」（語見屈萬里：《詩經詮釋》，

頁 489。） 
234 「敦弓既堅」，余培林：「敦弓，《傳》：『畫弓也。天子敦弓。』《正義》：『敦與雕，古今之異，

雕是畫飾之義。』堅，《集傳》：『猶勁也。』言畫弓強勁也。」（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冊，

頁 382。） 
235 「四鍭既鈞」，余培林：「鍭，《釋文》：『矢名。』按《爾雅．釋器》：『金鏃翦羽謂之鍭。』即

以金為鏃而去羽之矢也。鈞，王夫之《詩經稗疏》：『勻也。』陳奐《傳疏》：『鈞者，均之假借字。』」

（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冊，頁 382。） 
236 「既挾四鍭」，余培林：「《箋》：『射禮（按《儀禮．大射》）：搢三挾一個。言已挾四鍭，則已

徧射之。』《正義》：『搢，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

射禮每挾一個，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射之也』是挾者，持也，謂以手持而射也。每挾一矢，詩

既言挾四鍭，則是四矢已射盡也。」（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冊，頁 382。） 
237 「四鍭如樹」，余培林：「樹，植也。如樹，《詩緝》：『丘氏曰：如以手植之。』言其貫革而整

齊。」（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冊，頁 382-383。） 
238 「序賓以不侮」，余培林：「《箋》：『不侮者，敬也。』《集傳》：『或曰：不以中病不中者也。』

郝敬《毛詩原解》：『不侮，不倨敖也。』此言於中少者亦不侮慢之。即今語勝不驕也。」（語見

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冊，頁 383。） 
239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周禮》，卷十八，頁 277。 
240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禮記》，卷三十四，頁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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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有融，高朗令終。令終有俶，公尸嘉告。（三章）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四章）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不匱，永錫爾類。（五章） 

其類維何？家室之壼。君子萬年，永錫祚胤。（六章） 

其胤維何？天被爾祿。君子萬年，景明有僕。（七章） 

其僕維何？釐爾女士，釐爾女士，從以子孫。（八章） 

《詩序》：「〈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行焉。」241《鄭

箋》則闡述《詩序》「醉酒飽德」之說，鄭玄曰：「成王祭宗廟，旅酬下徧群臣，

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見十倫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242王禮卿則據

《詩序》更進一步說明：「以成王祭畢而饗燕，盡禮以待群臣，為飽之以德，故

人皆有士君子之行，而呈太平之治。其本固由於平素之德化，其象則見於祀燕之

閒，是以為太平之詩。」243指出此為祭畢宴飲之詩。朱熹不採《序》說，而認為：

周王祭祀後宴請父兄，歌〈行葦〉；而〈既醉〉則是父兄所以答〈行葦〉之詩。

244而姚際恆既不同意《詩序》，也駁斥朱熹《詩經集註》的看法，他說：「〈行

葦〉未必為祭詩，又何答也？ 」他認為〈既醉〉是「祭祀宗廟禮成，備述神嘏

之詩。」
245

既是禮成之時，則或指燕尸而公尸祝嘏之辭。陳子展解此詩亦云：「敘

述西周盛時王者祭畢饗燕而公尸祝福之詩。」246在祭祀中由工祝代表神尸，向主

祭者致稱頌之辭，稱為嘏辭。《禮記．禮運》鄭注即云：「嘏，祝為尸致福於主

人之辭也。」247賓尸宴飲之時，公尸便要示以嘏辭。是故，〈大雅．既醉〉一詩，

應為祭畢宴飲之頌歌。 

是以，〈大雅．既醉〉一詩，全詩八章，一章述燕後祝君長壽大福；二章再

                                                 
241鄭玄：《毛詩鄭箋》，頁 129。 
242鄭玄：《毛詩鄭箋》，頁 129。 
243王禮卿：《四家詩恉會歸》，（台中：青蓮出版社，1995 年 10 月），頁 1641。 
244朱熹：《詩經集註》，頁 151。 
245姚際恆：《詩經通論》，頁 285。 
246陳子展：《詩三百解題》，頁 984。 
247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禮記》，卷二十一，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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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祝君長壽昭明；三章言福祿名譽之盛，有善終必有善始，並引出公尸嘉告之語；

四到八章皆為告語，四章述祭品之美盛，助祭者輔助以威儀；五章寫助祭者除有

威儀之外，主祭者之嗣子還有孝心孝行；六章言天賜福祚，子嗣不絕；七章再言

天賜福祚，子孫如枝葉蕃衍不絕；末章又言天賜福祚，子子孫孫蕃衍不絕。劉耀

娥《詩經宴飲詩研究》一文提到：「從全詩看來，所有嘏辭是建立在『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的宴飲活動場面上。」248足見此詩是因燕飲後的「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而展開，朱熹《詩經集註》解釋「既醉以酒，既飽以德」說：「言享其飲食

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德，恩惠也。」249《毛傳》：「既者，盡其禮，

終其事。」250認為醉酒飽德是盡禮之表現。姚際恆《詩經通論》則言：「『醉酒』

言尸猶與生人同，『飽德』則與生人異，在不即不離間，真善于言尸之飽也。」

251《孟子．告子上》也引〈大雅．既醉〉說：「《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不願人之膏粱之味也。」252強調的是飲食禮中的德美

比味美重要，強調人們飲食應有節制。而鄭玄在《禮記．坊記》引此詩句之後注

亦言：「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253綜上所言可知：〈大

雅．既醉〉一詩，所強調的是飲食活動中仍須重視禮儀，亦即重德輕味，能為天

所賜大福，使子孫綿綿不絕。 

所以，〈大雅．既醉〉一詩，是從燕飲後的「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而展開，

所強調的是重德輕味的飲食禮，因此，對於相關的飲食名物僅以「爾殽既將」及

「籩豆靜嘉」二語帶過，而詩之重點則放在群臣的頌詞及公尸的告語254，所呈現

出來的宴飲群像。群臣們受到君主的厚食待遇，承蒙恩澤，所以，當然希望君主

能夠長壽享大福，除了大福顯著之外，福祿名譽等都有好名聲255，所謂，有善終

                                                 
248劉耀娥：《詩經宴飲詩研究》，頁 46。 
249朱熹：《詩經集註》，頁 151。 
250鄭玄：《毛詩鄭箋》，頁 129。 
251姚際恆：《詩經通論》，頁 284。 
252朱熹：《四書集註．孟子》，頁 336。 
253阮元校勘：《十三經注疏．禮記》，卷三十，頁 868。 
254朱熹《詩經集註》：「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

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語見朱熹：《詩經集註》，頁 151。） 
255 「高朗令終」，余培林：「朗，《傳》：『明也。』令終，《詩經今注》：『好結果。』兼指福祿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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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又有善始256，君尸用這些善言來告訴主祭者。257籩豆中祭物潔淨而美，助祭之

群臣又以禮儀容止輔佐主祭者258，而其威儀十分得宜，主祭者之嗣子之孝心孝行

無有竭盡的時候，所以，上天願意永久賜福給這樣的人，使這類人之子孫綿延不

絕259，上天還會賜福祚給他們，使他們能夠一直執政260，上天賜大命，命君有本

而復有枝，俾能木枝百世而不絕。261所以，上天又會賜福給他們的子女262，以及

世世代代的子孫們。 

十一、〈大雅．鳧鷖〉 

鳧鷖在涇，公尸來燕來寧。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福祿來成。

（一章） 

鳧鷖在沙，公尸來燕來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福祿來為。

（二章） 

鳧鷖在渚，公尸來燕來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福祿來下。

（三章） 

鳧鷖在潀，公尸來燕來宗。既燕於宗，福祿攸降。公尸燕飲，福祿來崇。

（四章） 

                                                                                                                                            
譽等而言。」（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86。） 
256 「令終有俶」，余培林：「俶，《傳》：『始也。』《毛詩傳箋通釋》：『令終有俶，猶《易》言終

則有始。』句言有善終必將有善始也。」（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86。） 
257 「公尸嘉告」，《箋》：「公，君也。」《詩經集註》：「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

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其男女猶稱公子公女也。」《箋》：「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分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29。朱熹：《詩經集註》，頁 151。） 
258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余培林：「朋友，《集傳》：『指賓客助祭者。』攸，《古書虛字集釋》：

『攸，猶是也。』攝，《傳》：『佐也。』威儀，禮儀容止也。句言助祭之群臣以威儀佐助之也。」

（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86-387。） 
259馬玉梅：「本詩雖未具體描寫祭祀宴飲的情況，卻讓我們直觀到了周人的天命思想觀點。從神

靈所賜之福看，周人是重視生命的熱愛生命的，他們不僅祈求上天假自己以永年，還希望自己在

子孫身上得到延續。」（語見馬玉梅：〈詩經中宴飲詩及其宗教、政治意味〉，《人文雜誌》，

2001 年第 2 期，頁 110。） 
260 「天被爾祿」，余培林：「被，《箋》：『覆被也。』言天覆被汝以祿位，君臨天下也。」（語見

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87。） 
261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88。 
262 「釐爾女士」，余培林：「釐，《傳》：『予也。』賜予也。女士，《詩經注釋》：『女和士，實

際上是兩個並用詞。』按高氏之說是也。此女士即〈小雅．甫田〉『以穀我士女』之士女（《列

女傳．啟母塗山傳》引詩即作士女），謂男與女也，即指子女言。」（語見余培林：《詩經正詁》

下册，頁 38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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鳧鷖在亹，公尸來止熏熏。旨酒欣欣，燔炙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五章） 

《詩序》：「〈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樂

之也。」263姚際恆則駁《序》曰：「《詩序》謂『守成』泛混，鄭玄於首章下曰：

『祭祀既畢，明日，又設禮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來燕也。』此說可為詩旨。」

264孔穎達針對《鄭箋》所語，則進一步闡述： 

言公尸來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禮，大夫謂之賓尸，即用

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諸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

秋》宣八年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265

朱熹《詩經集註》同意鄭、孔二人之說，但未提此為成王之詩，朱熹謂：「此

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樂。」266方玉潤《詩經原始》也說：「此繹祭燕尸之樂也。」

267陳子展《詩三百解題》：「〈鳧鷖〉，當是繹祭、宴飲公尸之詩。古時天子諸

侯祭祀，祭的明日又祭叫作繹祭。第一日正祭，重在享祀神靈；第二日繹祭，重

在宴飲公尸。」268認為本詩是寫周王祭祀後的宴公尸。朱守亮《詩經評釋》亦認

為：「此祭畢之次日，設禮以燕公尸，慰其辛勞之詩。」269

在周代祭祀屬於國家大事，非常肅穆隆重，禮儀繁縟，扮演祖先的「公尸」

責任重大，祖先神明受到祭祀者的崇拜，扮演祖先的公尸也因此受到敬重。所以

祭祀後第二天要特別設禮宴請公尸，除了表示答謝之意，也是公尸代替神靈賜福

的一個重要儀式。詩中說「公尸來燕來寧」，說明了公尸赴宴時，被尊為上賓，

                                                 
263鄭玄：《毛詩鄭箋》，頁 130。 
264姚際恆：《詩經通論》，頁 285。 
265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1099。 
266朱熹：《詩經集註》，頁 152。 
267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1097。 
268陳子展：《詩三百解題》，頁 988。 
269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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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尸來赴宴本身，就被視為福祿降臨的象徵。在這種「賓尸」的宴會上，仍然像

正祭一樣，有詩有歌，〈鳧鷖〉就是這種宴會上的樂歌。270綜上所述，〈大雅‧

鳧鷖〉一詩，應是繹祭後，燕公尸之詩。 

是以，〈大雅．鳧鷖〉一詩，全詩五章，重章疊句，反覆吟唱著宴會嘉餚的

豐富，表現出祭者對公尸恭敬有加，以祈求神靈賞賜福祿的心情；公尸也感謝周

王的盛情款待，表示要降福於人間。生動描繪了這次饗尸宴「酒清」、「餚馨」、

「公尸來燕來寧」的情景。271

〈大雅．鳧鷖〉一詩，詩中皆以「鳧鷖」起興，蓋以鳧、鷖水鳥，在涇、在

沙、在渚、在潀、在亹則安，以象徵祖考在廟則樂也272，並引起下句公尸來燕之

安樂，因為公尸代表祖考，公尸樂則祖考樂矣。273
所以，公尸一再讚詠主人準備

的酒殽，或說酒清殽香；或說酒多殽嘉：或說酒湑殽脯：或說酒肉芳香，足見賓

尸時主人敬備酒殽之誠。而公尸歡樂宴飲之後，則祝禱主人能「福祿來成」，「福

祿來為」，「福祿來下」，「福祿攸降」，「福祿來崇」，「無有後艱」等等嘉

言，皆以「福祿」一詞祝禱。顯示公尸嘉告之內容，乃為符應主祭者之祈願。 

十二、〈魯頌．有駜〉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振振鷺，鷺於下。鼓咽咽，

醉言舞。於胥樂兮！ （一章）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振振鷺，鷺於飛。鼓咽咽，

醉言歸。於胥樂兮！（二章）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

有穀，詒孫子。於胥樂兮！（三章） 

                                                 
270任自斌．和進健主編：《詩經鑑賞辭典》，（北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 年 12 月），頁

507。 
271劉耀娥：《詩經宴飲詩研究》，頁 44。 
272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92。 
273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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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274《鄭箋》進一步解釋：「有道者以

禮義相與之謂也。」275朱熹《詩經集註》：「此燕飲而頌禱之辭也。」276姚際恆

則駁《序》曰：「云『僖公』未有據，云『君臣之有道』，尤不切合」277，方玉

潤《詩經原始》則認為：「燕飲不忘在公，頌禱專稱歲有，既無怠政，又勿忘本，

君臣同樂，所謂有道。」278分析極詳，然未明言詩中君子所指為何。朱守亮《詩

經評釋》：「此慶豐年，燕飲而頌禱僖公之詩。」279余培林亦贊成此一說法，並

引王質《詩總聞》及張學波《詩經篇旨通考》而云：「王質《詩總聞》曰：『頌

禱之辭多言福言祿，而此獨言豐年，自今以始，言昔多無年也。春秋自莊閔至僖，

十餘年之間，莊二十五年大水，二十七年無麥禾，二十九年有蜚，僖二年三年冬、

春、夏，不雨，此詩當此年以後。』據此，則知此詩之『公』、『君子』當指僖

公無疑。張學波《詩經篇旨通考》曰：『詩中既有豐年燕飲之樂，詩末又有頌禱

福祿之詞，此當是慶豐年燕飲而頌禱僖公之詩。』其說當是。」280綜上所述，又

觀詩之末章有頌禱福祿之內容，故此詩當是慶祝豐年，君臣燕飲而賓客頌禱僖公

之詩。 

〈魯頌．有駜〉一詩，全詩三章，每章首句皆言「有駜」，言乘著健壯之馬

至公所燕飲。一、二章言祭而舞，醉而舞；三章慶祝豐年，稱頌君子享福祿，並

遺子孫。余培林論此詩道：「一章三、四句言祭祀也。二、三章易為『飲酒』、

『載燕』，此互足也。『振振鷺』二句言祭而舞，『鼓咽咽』二句言醉而舞，非

一事也。末章後四句與前二章迥異，『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

此全詩之重心也。末句『于胥樂兮』則又三章全同，形式又歸於一致矣。」281朱

守亮則進一步闡述說：「詩則因豐年而燕飲，因燕飲而稱頌，開後世柏梁燕饗賦

                                                 
274鄭玄：《毛詩鄭箋》，頁 161。 
275鄭玄：《毛詩鄭箋》，頁 161。 
276朱熹：《詩經集註》，頁 187。 
277姚際恆：《詩經通論》，頁 355。 
278方玉潤：《詩經原始》，頁 1348。 
279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926。 
280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604。 
281余培林：《詩經正詁》下册，頁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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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獻頌之漸，以其慶豐年而燕飲，故通篇不離一樂字。」282朱氏指出此詩的特點，

並賦予此詩在詩歌史上的地位。 

魯國自慶父之難後，外有強齊睥睨，內又荒年歉收，在僖公繼位後，內修武

備，撫慰人民，外結鄰國，鞏固邦交，才使國家轉危為安，克服了天災人禍的問

題之後，國家蒸蒸日上，始有豐年，是以，〈魯頌．有駜〉一詩，即是在這樣的

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全詩以臣子的視角寫成，詩的開頭即以黃馬、雄馬、青黑馬

的健壯形象，以物寓志，藉此暗指魯國國力之強盛，以及展現馬背上人兒蓬勃的

朝氣，奮發的精神及其旺盛的企圖心。所以，魯國的臣子們盡忠職守，為公事而

勤奮不懈。君臣們在公事之餘則歡樂燕飲，宴會中鼓聲敲得咚咚作響，有人拿著

鷺羽翩翩起舞，就像成群的白鷺在飛的樣子283
，非常壯觀、美麗；而有人喝醉了，

也跟著跳舞，非常快樂；有人喝醉了就告退，行為舉止，合乎禮樂法度，有所節

制。284在歡樂的燕飲中，始終不忘祈禱神靈賜福保佑豐收，還希望將福祿遺留給

子孫。在這麼歡樂的燕飲中，最後則祈禱神靈賜福保佑豐收，還希望能將福祿遺

留給子孫。全詩洋溢著歡樂的氣氛，更流露出群臣對君主的尊敬之心，以及君主

待臣下的恩惠之意。285

 
 

                                                 
282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929。 
283朱熹《詩經集註》：「舞者振作鷺羽如飛也。」（語見朱熹：《詩經集註》，頁 187。） 
284朱守亮《詩經評釋》：「樂而醉止於舞，樂以成之也；終乎歸，禮以節之也。中規中矩，故無

慢弛之闕也。語極莊嚴，音節亦佳。」（語見朱守亮：《詩經評釋》，頁 929。） 
285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毛傳》：「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也。」陳奐申曰：「燕主於

飲酒，推夙夜之心，以飲酒於公所，是臣有餘敬也。在於公所，飲酒以樂群臣，是君有餘惠也。

《序》所謂君臣有道也。」（分見鄭玄：《毛詩鄭箋》，頁 161。陳奐：《詩毛氏傳疏》，頁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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